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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据与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签署的《非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协

议》，担任发行人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编报规

则第 12 号》《执业办法》《执业规则》《执业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开展核查工作，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本所律师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南通天

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以下简称“《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发行人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新增报告期”）或自《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出具

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以下简称“期间内”）生产经营过程中

发生的或变化的重大事项，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和查

证的基础上，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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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以下简称为“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

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已经表述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

复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第一节 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执业办法》和《执业规则》等规定

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

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四）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五）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六）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合法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

意见，不对发行人参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所涉及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

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

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除本所律师明确表示意见的以外，并不意

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

对于这些文件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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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

说明； 

（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申请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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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第一部分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 

一、 问题 2：核心技术储备及保护情况 

根据申请文件，（1）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为高效低接触电阻浆料用超细玻璃

粉制备技术、超细栅线印刷浆料有机载体制备技术、金属粉体表面可定制配体

交换及全方位粉体检测技术和先进电池结构金属化方案及系统化检测体系，截

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已取得专利 53 项，其中境内发明专利 24 项，

境外发明专利 14 项。（2）由于下游晶硅太阳能电池片厂商的电池技术更新迭代

较快，且即便是相同的电池技术但不同的电池片厂商的生产工艺、技术路线、

生产设备等亦存在差异，因此对光伏浆料的性能指标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光

伏浆料厂商针对下游客户需求及技术迭代，能够持续开发、更新产品以快速响

应客户需求，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3）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了“技术创新风险”“技术人员流失及技术失密风险”。   

请发行人：（1）逐项说明核心技术形成过程、主要研发人员、对应的知识

产权情况，是否存在与客户合作研发、职务发明等情况，发行人对于核心技术

的使用是否受限，是否仅可用于为部分客户提供产品。（2）说明发行人的核心

技术为行业通用技术还是独创技术，竞争对手是否具备类似技术或可替代技

术，发行人技术的是否具备领先性及具体体现。（3）说明发行人对于核心技术

的保护措施及有效性，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核心技术人员流失或技术泄露的情

形，是否存在涉及核心技术的纠纷或潜在纠纷。（4）说明发行人应对下游电池

技术更新迭代的具体措施，在各类型光伏电池领域的技术储备和前瞻性技术布

局情况，结合所在行业的技术竞争态势，说明是否存在因技术落后被市场淘汰

的可能，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风险。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研发总监及相关业务人员，了解核心技术的形成过程、对

应的专利情况以及主要研发人员； 

（2）查阅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证明，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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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了发行人的专利授予情况； 

（3）查阅发行人合作研发项目相关协议文件、发行人在职专利发明人的简

历和承诺函，确认是否存在涉及合作研发成果、发明人之前任职单位的工作成

果或职务发明、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了解发行人核心技术的使用是否受

限或者是否仅可用于为部分客户提供产品； 

（4）查阅南通大学出具的说明，访谈南通大学，了解朱鹏作为发明人涉及

专利的权属关系，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5）访谈发行人管理层、研发总监，查阅发行人研发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了解发行人专利技术的独创性特征、对核心技术的保护措施以及报告期内核心

技术人员变动情况、是否存在核心技术泄露情形；了解发行人应对光伏电池技

术迭代的具体措施以及技术储备、在研项目情况； 

（6）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官网、定期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告以及投资者

问答等公开信息，将发行人核心技术与同行业竞争对手进行对比； 

（7）查阅发行人产品测试记录，分析发行人产品的领先性及具体体现； 

（8）查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已决或未决的诉讼材料，登录中国裁判

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人民法院公告网、信用中国、江苏法院网、百

度等公开网站查询发行人涉及的知识产权纠纷情况。 

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和证据资料，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意见： 

（一）逐项说明核心技术形成过程、主要研发人员、对应的知识产权情

况，是否存在与客户合作研发、职务发明等情况，发行人对于核心技术的使用

是否受限，是否仅可用于为部分客户提供产品 

1．逐项说明核心技术形成过程、对应的知识产权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的形成是一个结合客户需求与行业技术发展而持续创新的产

业化研究过程，包括初始形成阶段和迭代升级阶段，初始形成阶段主要包括根

据材料机理的摸索性试验以及客户端测试反馈数据而不断调整形成的初代配方

产品；迭代升级阶段主要包括在初代配方的基础上，随着材料机理研究、客户

使用数据、产品开发制备经验、客户需求变化等多方面知识储备与实践积累的

提升，而形成的自我迭代更新升级。在此过程中，公司均需持续性进行大量的

研发投入，通过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逐步形成公司的核心技术。 

公司核心技术形成过程和对应的知识产权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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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心技

术 

技术来

源 

所属

领域 
核心技术的形成过程 专利情况 

1 

高效低

接触电

阻浆料

用超细

玻璃粉

制备技

术 

自主研

发 

玻璃

粉体

系 

1、发行人了解到电子浆料的迭代改进主要在

于玻璃粉原材料，因此公司早在 2013 年即开

始重视该原材料产品研发。起步时期公司针

对产品特性进行摸索试验测试，2014 年完成

BSF 铝浆产品玻璃粉的开发；后续通过一系

列的产品终端应用测试数据，逐步延伸拓展

完成 BSF 背面银浆产品玻璃粉的开发； 

2、2017 年公司完成 PERC 电池铝浆和背面

银浆玻璃粉的开发；2018 年完成 PERC 电池

正面银浆玻璃粉的开发；丰富了玻璃粉的知

识储备和技术积累； 

3、公司预测 N 型 TOPCon 电池凭借更高的

转换效率，更优的设备兼容性，未来将替代

P 型电池成为光伏市场的主流电池技术，且

彼时 TOPCon 电池浆料仍依赖进口，具备较

好的发展前景；为在未来技术迭代过程中取

得快速响应优势和技术配套优势，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于 2017 年开始逐步对 TOPCon 电

池银浆玻璃粉进行研发投入，并于 2019 年完

成相关产品的开发，形成了高效光伏电池浆

料玻璃粉原材料的核心技术积累； 

4、2022 年公司开始布局 IBC 电池银浆和铝

浆开发相关玻璃粉原材料的研发，并于 2023

年完成开发 

ZL202010955453.5 

ZL202010869014.2 

ZL201910831615.1 

ZL201880047100.6 

ZL201810774371.3 

ZL201810739434.1 

ZL201710760629.X 

ZL201620949934.4 

ZL201610756143.4 

ZL201610753538.9 

ZL201610323738.0 

ZL201510053429.1 

US11,802,074B2 

US11,791,425B2 

US11,787,730B2 

US10,529,873B2 

US10,497,819B2 

US10,424,418B2 

US10,193,005B2 

2 

超细栅

线印刷

浆料有

机载体

制备技

术 

自主研

发 

有机

体系 

公司通过电子浆料产品终端应用数据的不断

积累，于 2013 年开始对有机溶剂的处理及使

用进行研究，通过改变其配方混合比例来改

善电子浆料的印刷性能；公司完成有机溶剂

多相流体复用技术、触变剂活化工艺和复配

技术的研发，实现对浆料流变行为的把控 

ZL202311190849.5 

ZL202010869014.2 

ZL201910529096.3 

ZL201910354164.7 

ZL201880047100.6 

ZL201610762802.5 

ZL201610756143.4 

ZL201610753538.9 

ZL201610752361.0 

ZL201610323738.0 

ZL201510053429.1 

US11,833,584B2 

US11,802,074B2 

US10,529,873B2 

US10,516,067B2 

US10,497,819B2 

US10,483,412B2 

US10,424,418B2 

US10,373,726B2 

US10,193,005B2 

EP392330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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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心技

术 

技术来

源 

所属

领域 
核心技术的形成过程 专利情况 

3 

金属粉

体表面

可定制

配体交

换及全

方位粉

体检测

技术 

自主研

发 

金属

粉体

体系 

公司 2014 年开始对电子浆料关键原材料金属

粉体的处理、生产制备和使用进行研究；

2020 年完成铝粉表面改性研究，研究开发了

一整套独有的铝粉热处理表面改性设备和工

艺；2021 年开始针对银粉进行研发，并建立

银粉研究平台，实现正面银浆用银粉的部分

自主可控与国产替代 

ZL202110022374.3 

ZL202010869014.2 

ZL201910831615.1 

ZL201910529096.3 

ZL201910529059.2 

ZL201880047100.6 

ZL201810774371.3 

ZL201810739434.1 

ZL201610762802.5 

ZL201610323738.0 

ZL201610319951.4 

US11,833,584B2 

US11,802,074B2 

US11,791,425B2 

US11,784,277B2 

US10,593,438B2 

US10,529,873B2 

US10,373,726B2 

4 

先进电

池结构

金属化

方案及

系统化

检测体

系 

自主研

发 

浆料

配方

研制 

1、发行人该技术于 2013 年开始研发，起步

时期开始对 BSF 铝浆产品开展研发，通过大

量试验以及结合下游中小电池片厂商的测试

情况，初步掌握了铝浆产品的开发制备； 

2、后续结合前期经验，加大研发投入逐步开

发出 BSF 背面银浆产品，建立了银浆与铝浆

双重发展的产品体系，形成了更加全面的浆

料配方研制的核心技术体系； 

3、顺应下游光伏电池片行业技术路线发展，

发行人 2017 年完成 PERC 电池铝浆和背面银

浆的开发；2018 年完成 PERC 电池正面银浆

的开发；丰富浆料配方的理论支撑和技术储

备； 

4、发行人紧盯行业技术前沿，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开始逐步对

TOPCon 电池和 HJT 电池银浆进行研发布

局，并于 2019 年实现 TOPCon 电池银浆的量

产供货，形成了高效光伏电池技术的核心技

术积累； 

5、2022 年公司开始布局 IBC 电池银浆和铝

浆的开发，并于 2023年完成产品开发 

ZL202320920503.5 

ZL202320910447.7 

ZL202110022374.3 

ZL201910529082.1 

ZL201910529059.2 

ZL201910354164.7 

ZL201620949938.2 

ZL201620949932.5 

ZL201620949386.5 

ZL201620949378.0 

ZL201620538880.2 

ZL201620538877.0 

ZL201620537359.7 

ZL201620537355.9 

ZL201520078855.6 

US11,784,277B2 

EP3923300B1 

公司始终专注于电子浆料领域，经过多年的自主创新与技术沉淀，逐步构

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平台，积极拓展产品更新迭代与行业前沿技术，已形

成覆盖金属粉体处理、玻璃粉体制备、有机载体制备、浆料配方研制等领域的

核心技术，实现对金属粉体、玻璃粉体等核心原材料的部分自主可控。公司的

核心技术全部来源于自主研发。 

2．是否存在与客户合作研发、职务发明等情况，发行人对于核心技术的使

用是否受限，是否仅可用于为部分客户提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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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专利情况及其发明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取得专利 51 项，其中境内发明

专利 24 项、境外发明专利 14 项，其中原始取得的专利及发明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权

人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发明人 

1 发行人 发明 
一种全铝背场晶体硅太阳能电池

用铝浆及其制备方法 
ZL 201510053429.1 2015/02/02 朱鹏 

2 发行人 发明 
一种耐老化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

用背银浆及其制备方法 
ZL 201610323738.0 2016/05/16 朱鹏 

3 发行人 发明 
掺杂改性石墨烯的太阳能电池正

面银浆及其制备方法 
ZL 201610319951.4 2016/05/16 朱鹏 

4 发行人 发明 
高效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背场浆料

及其制备方法 
ZL 201610756143.4 2016/08/30 朱鹏 

5 发行人 发明 
高填充率 PERC 电池局域接触背

场铝浆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ZL 201610762802.5 2016/08/30 朱鹏 

6 发行人 发明 

两面受光的高效晶体硅太阳能电

池局域接触背场铝浆及其制备方

法 

ZL 201610753538.9 2016/08/30 朱鹏 

7 发行人 发明 
一种晶体硅太阳电池用低翘曲背

面铝浆 
ZL 201610752361.0 2016/08/30 朱鹏 

8 发行人 发明 
一种无铅 PERC 电池用背电极银

浆及制备方法 
ZL 201710760629.X 2017/08/30 朱鹏 

9 发行人 发明 
一种全铝背场背银浆料及其制备

方法与应用 
ZL 201810739434.1 2018/07/06 朱鹏 

10 发行人 发明 
一种太阳能电池背面电极的制备

方法与应用 
ZL 201810774371.3 2018/07/16 朱鹏 

11 发行人 发明 
用于 PERC 电池的浆料及该浆料

的制备方法 
ZL 201880047100.6 2018/08/03 朱鹏 

12 发行人 发明 
一种用于 HIT 太阳能电池的低温

导电银浆及其制备方法 
ZL 201910354164.7 2019/04/29 

朱鹏、汪元

元、陈芬 

13 发行人 发明 
一种全铝背场晶体硅太阳能电池

用低温烧结型背面银浆 
ZL 201910529059.2 2019/06/19 

朱鹏、杨贵

忠、陈艳

美、王叶青 

14 发行人 发明 
一种 P 型晶体硅背面电极的制备

方法 
ZL 201910529082.1 2019/06/19 

朱鹏、杨贵

忠、陈艳

美、王叶青 

15 发行人 发明 
一种用于 PERC 太阳能电池背面

的合金铝浆 
ZL 201910529096.3 2019/06/19 

朱鹏、杨贵

忠、陈鑫

剑、徐海

波、王叶青 

16 发行人 发明 
一种 N 型太阳能电池正面细栅浆

料及其制备方法 
ZL 201910831615.1 2019/09/04 

朱鹏、刘

媛、刘梦

雪、王叶青 

17 
艾盛新

能源 
发明 

一种全铝背场太阳能电池用背面

银浆 
ZL 201911248109.6 2019/12/09 

朱鹏、杨贵

忠、陈艳美 

18 发行人 发明 
一种应用于 N型太阳能电池的高

拉力主栅银浆及其制备方法 
ZL 202010869014.2 2020/08/26 

毛平、张

舒、管玉

龙、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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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

人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发明人 

19 

发行

人、天

晟新能

源 

发明 
一种 N 型银铝浆用玻璃粉及其制

备方法 
ZL 202010955453.5 2020/09/11 

毛平、郑金

华 

20 

发行

人、天

晟新能

源 

发明 一种低温烧结银浆及其制备方法 ZL 202110022374.3 2021/01/08 毛平 

21 

艾盛新

能源、

天晟新

能源 

发明 
一种用于提高太阳能电池用导电

浆料附着力的有机载体 
ZL 202110316818.4 2021/06/05 

杨贵忠、朱

鹏、管玉龙 

22 
艾盛新

能源 
发明 

高分子分散剂、有机载体以及金

属导电浆料 
ZL 202311190849.5 2023/09/15 

张耿、杨贵

忠、沈琴、

徐洋、吕鹏

程 

23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一种太阳能电池铝背场材料掺杂

浓度的测试装置 
ZL 201520078855.6 2015/02/04 朱鹏 

24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一种粉体和液体混合装置 ZL 201620537355.9 2016/06/06 朱鹏 

25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一种四探针自动化装置 ZL 201620538877.0 2016/06/06 朱鹏 

26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高效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导电浆料

用挂壁式真空过滤装置 
ZL 201620537359.7 2016/06/06 朱鹏 

27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一种检测铝背场拉力值的测试装

置 
ZL 201620538880.2 2016/06/06 朱鹏 

28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一种专用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铝

背场的水煮检验装置 
ZL 201620949386.5 2016/08/26 朱鹏 

29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一种专用于不同晶体硅太阳能电

池导电浆料的丝网印刷版 
ZL 201620949938.2 2016/08/26 朱鹏 

30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一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导电浆料

用研磨装置 
ZL 201620949934.4 2016/08/26 朱鹏 

31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一种浆料净化装置 ZL 201620949378.0 2016/08/26 朱鹏 

32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一种太阳能硅片切片的浆料罐 ZL 201620949932.5 2016/08/26 朱鹏 

33 
天晟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一种导电浆料瓶用浆料回收刮刷 ZL 201620949936.3 2016/08/26 朱鹏 

34 
艾盛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一种光伏太阳能电池导电银浆混

合设备 
ZL 202320910447.7 2023/04/21 

杨贵忠、祝

晓蓉、季剑

汾 

35 
艾盛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一种光伏导电银浆烧结炉 ZL 202320920503.5 2023/04/21 

杨贵忠、陈

鑫剑、陈艳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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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

人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发明人 

36 发行人 发明 

ALL-ALUMINUM BACK 

SURFACE FIELD ALUMINUM 

PASTE FOR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US 10,193,005 B2 2015/10/15 朱鹏 

37 发行人 发明 

HIGH EFFICIENCY LOCAL 

BACK ELECTRODE 

ALUMINUM PASTE FOR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ERC CELLS 

US 10,483,412 B2 2016/07/25 朱鹏 

38 发行人 发明 

SOLAR CELL FRONT SIDE 

SILVER PASTE DOPED WITH 

MODIFIED GRAPHENE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US 10,593,438 B2 2017/04/11 朱鹏 

39 发行人 发明 

AGING RESISTANT BACKSIDE 

SILVER PASTE FOR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US 10,529,873 B2 2017/04/11 朱鹏 

40 发行人 发明 

EFFICIENT BACK SURFACE 

FIELD PASTE FOR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US 10,497,819 B2 2017/04/11 朱鹏 

41 发行人 发明 

HIGHLY FILLED BACK 

SURFACE FIELD ALUMINUM 

PASTE FOR POINT CONTACTS 

IN PERC CELLS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US 10,373,726 B2 2017/04/13 朱鹏 

42 发行人 发明 

BACK SURFACE FIELD 

ALUMINUM PASTE FOR 

POINT CONTACTS OF 

EFFICIENT BIFACIAL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US 10,424,418 B2 2017/04/13 朱鹏 

43 发行人 发明 

LOW-WARPAGE BACKSIDE 

ALUMINUM PASTE FOR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US 10,516,067 B2 2017/04/13 朱鹏 

44 发行人 发明 

PREPARATION METHOD FOR 

SOLAR CELL BACK 

ELECTRODE AND 

APPLICATION THEREOF 

US 11,791,425 B2 2018/08/02 朱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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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

人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发明人 

45 发行人 发明 

LOW-TEMPERATURE 

CONDUCTIVE SILVER PASTE 

FOR HIT SOLAR CELL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FOR 

EP 3923300 B1 2019/05/13 
朱鹏、汪元

元、陈芬 

46 发行人 发明 

METHOD FOR PREPARING P-

TYPE CRYSTALLINE SILICON 

REAR ELECTRODE 

US 11,784,277 B2 2019/07/12 

朱鹏、杨贵

忠、陈艳

美、王叶青 

47 发行人 发明 
GLASS POWDER AND SILVER 

PASTE COMPRISING SAME 
US 11,787,730 B2 2020/11/30 

毛平、赵

新、郑金华 

48 发行人 发明 

HIGH-TENSION BUSBAR 

SILVER PASTE APPLIED TO N-

TYPE SOLAR CELL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FOR 

US 11,802,074 B2 2020/11/30 

毛平、张

舒、管玉

龙、杨环 

49 发行人 发明 

ALLOY ALUMINUM PASTE 

FOR USE ON REAR OF PERC 

SOLAR CELL 

US 11,833,584 B2 2019/07/12 

朱鹏、杨贵

忠、陈鑫

剑、徐海

波、王叶青 

（2）公司不存在与客户合作研发形成专利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客户合作研发项目情况具体如下： 

合作单位 合作起始时间 合作内容 研发成果分配方案 

常州时创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东

南大学、苏州大

学 

2021/11/26 

公司与合作方一

同完成高性能异

质结电池低温导

电浆料关键技术

研发 

①公司与合作方在该合作项目

之前各自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及

相应权益均归各自所有； 

②本项目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和

知识产权归独立完成方所有。

由双方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和

知识产权，归合作双方所有。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已获授权专利证书等资料、访谈主要发明人，

发行人自主研发的专利均系根据自身技术需求执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工作

任务所独立完成的发明创造，不存在与客户合作研发形成专利的情况。 

（3）公司原始取得专利的发明人不存在涉及原任职单位职务发明的情况 

1）职务发明的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

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

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该单位可

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

施和运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专利法第六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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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指：（一）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

发明创造；（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三）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 1 年内作出的，与其在

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专利法第六条

所称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位；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信息和资料

等。” 

2）公司原始取得专利的发明人不存在涉及原任职单位职务发明的情况 

公司原始取得专利的发明人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发明人 说明 

公司员工 

毛平、杨贵忠等 15 人 专利首次申请时间均为入职公司 1 年后 

汪元元、王叶青、张耿 
专利首次申请时间与入职公司时间间隔不

足一年 

实习生 赵新、刘梦雪 在专利申请期间在发行人处实习 

其他 
刘媛 公司委托研发项目的参与人员 

朱鹏 为发行人兼职员工 

① 毛平、杨贵忠等 15 人 

毛平、杨贵忠等 15 位专利发明人在前述专利的首次申请时间，均已在发行

人处任职 1 年以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认定的执行公司任

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不涉及发明人之前任职单位的工作成果或职务发明，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②汪元元、王叶青、张耿 

汪元元、王叶青、张耿在前述专利的首次申请时间，与入职发行人时间间

隔不足一年；根据当事人确认，汪元元、王叶青、张耿确认前述专利属于执行

天盛股份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此外汪元元入职发行人前从事涂料油墨

研究方向，王叶青入职发行人前在专利代理机构从事相关工作，张耿入职发行

人前从事锂电池电解液方面的技术研发工作，因此上述三人入职发行人前工作

内容与其涉及专利相关性较弱，不涉及原任职单位职务发明，不存在纠纷或潜

在纠纷。 

③赵新、刘梦雪 

赵新、刘梦雪作为发明人涉及的前述专利均系在天盛股份实习期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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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当事人与发行人签署的《学生实习三方协议书》，约定：“学生在实习

期间开发的项目成果所有权属于发行人”。因此前述专利所有权归属于发行人，

不涉及原任职单位职务发明，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④刘媛 

刘媛系南通大学教师，其作为发明人涉及的前述专利系发行人委外研发项

目形成的相关知识产权。根据发行人与南通大学签署的《技术开发（委托）合

同》，发行人委托南通大学研究开发“N 型太阳能电池 P 面接触型银铝浆”项目，

并约定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相关知识产权归发行人所有。刘

媛系南通大学针对上述委托研发项目派出的参与人员，因此前述专利所有权归

属于发行人，不涉及其任职单位职务发明，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⑤朱鹏 

朱鹏系南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其作为发明人涉及的前述专利均系

执行发行人委派的任务且以产业化实践为目的，同时不存在主要利用南通大学

物质技术条件的情形。根据访谈当事人，朱鹏确认前述专利属于执行天盛股份

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此外根据南通大学 2023 年 11 月出具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南通大学，

确认：“南通大学不存在为天盛股份代垫费用的情形；南通大学不会向天盛股份

主张任何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方面的权益，各方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南通大学确认天盛股份所现拥有的专利技术归天盛股份单独所有；迄今为止，

天盛股份不存在侵犯南通大学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前述专利

所有权归属于发行人，不涉及南通大学职务发明，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发行人在职或兼职的发明人已出具承诺函：本人入职发行人后的发明创造

成果均为发明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执行发行人的工作任务或主要利用发行人的

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系本人在发行人的职务发明，不涉及原单位

（如有）本职工作或分配任务，不涉及使用原单位（如有）商业秘密、核心技

术的情况，不构成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隶属于原单位（如有）的职务发明，不

存在侵害发行人或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4）发行人核心技术系长期实践积累且不断迭代改进的底层技术，对底层

技术的使用不存在受限情况，不存在仅可用于为部分客户提供产品的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的形成是一个结合客户需求与行业技术发展而持续创新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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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研究过程，根据知识储备、工艺技术经验、实践积累、产品终端应用数据

积累、客户需求识别而形成的底层技术，且持续迭代升级。公司利用上述底层

技术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技术、不同工艺、不同生产情况、不同设备情况等进

行定制化产品开发配套。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已获授权发明专利证书等资料、访谈主要发明

人，发行人核心技术系独立完成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工作任务并主要利用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而日积月累形成的底层技术，该底层技术归发

行人单独所有，不存在使用受限的情况，不存在仅可用于为部分客户提供产品

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与客户合作研发形成专利的情形，公司

原始取得专利的发明人不存在涉及原任职单位职务发明的情况。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对核心技术的使用不存在受限的情形，不存在仅可

用于为部分客户提供产品的情况。 

（二）说明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为行业通用技术还是独创技术，竞争对手是

否具备类似技术或可替代技术，发行人技术的是否具备领先性及具体体现 

1．发行人的核心技术属于通用技术迭代改进与终端生产工艺参数高度耦合

的实践积累 

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系在行业通用技术基础上，依托公司技术开发与产品

开发相结合的模块化创新机制，长期深入研究客户需求，不断积累行业实践，

对行业通用技术进行吸收、改良、自主研发及再创新，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体

系，独创部分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对行业通用技术进行优化和改良，通过对

众多基础材料的筛分与配比，生产工艺的总结、积累与改进，实现产品关键性

能指标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进行技术路线及应用的持续丰富，结合下游客

户的需求，将原有核心技术拓展并改进适配至新的技术方向。 

公司核心技术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技术名

称 

技术

领域 
技术内容 通用/独创技术 技术创新性表征 

1 

高 效 低

接 触 电

阻 浆 料

用 超 细

玻 璃 粉

玻璃

粉体

系 

通过对玻璃粉结构、软化

点以及工艺的研究，确定

了不同软化点的 PbO-

B2O3-Si、V2O5-BaO-

ZnO、PbO-B2O3-ZnO 玻

通用技术的优化

与改良；其中根

据不同应用需求

对材料元素的体

系研究，更快的

1、全行业中少数实现玻璃

粉体自研自制自用的厂商之

一； 

2、公司自 2017 年开始研发

TOPCon 电池银浆以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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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术名

称 

技术

领域 
技术内容 通用/独创技术 技术创新性表征 

制 备 技

术 

璃体系，开发针对不同膜

结构（氮化硅、氮氧化硅

等）的玻璃粉体，实现浆

料产品在不同钝化膜电池

片上的应用 

形成产品方案，

具备独创性 

响应客户进一步提升光电转

化效率的需求，对相关配套

的玻璃粉体进行自主研发，

已完成了 7 代的研发升级，

有效提升光电转化效率达

0.7%以上 

2 

超 细 栅

线 印 刷

浆 料 有

机 载 体

制 备 技

术 

有机

体系 

通过包括微凝胶树脂在内

的多相流体复用技术，采

用微凝胶核-壳结构设计，

有效解决了浆料长期高速

印刷环节中印刷性与金属

塑形的矛盾；并开发出独

有的触变剂活化工艺和复

配技术，实现对浆料流变

行为的把控，可高效满足

多平台应用要求 

通用技术的优化

与改良；其中浆

料印刷性能、流

变特性以及超细

线等技术研究具

备独创性 

1、能满足持续提升的开口

细线印刷要求，2023 年公

司产品根据技术变化实现从

20μm 到 14μm 的迭代升

级；  

2、能够适配不同的印刷方

式，如丝网印刷、钢板印刷

和激光转印 

3 

金 属 粉

体 表 面

可 定 制

配 体 交

换 及 全

方 位 粉

体 检 测

技术 

金属

粉体

体系 

通过铝粉和银粉不同特性

对产品性能影响的研究，

对铝粉和银粉表面进行无

机或有机处理，表面改

性，优化出适用于行业高

填充率的铝粉系统和适用

于行业窄线宽网版印刷、

低温烧结等需求的银粉系

统 

通用技术的优化

与改良；其中银

粉、铝粉根据终

端产品需求进行

深度加工处理以

及对银、铝元素

的机理探索具备

独创性 

1、银粉自制已初步具备生

产能力； 

2、铝粉可根据产品要求进

行可控的表面改性处理 

4 

先 进 电

池 结 构

金 属 化

方 案 及

系 统 化

检 测 体

系 

浆料

配方

研制 

金属粉体、玻璃粉、有机

载体三大原材料核心技术

以及多年实验研发形成的

系统性解决方案；通过对

晶硅太阳能电池行业的深

度研究，找出太阳能电池

电极金属化痛点，创新开

发金属化工艺，研发新型

的金属化电极材料，有效

解决产品的瓶颈问题 

通用技术的优化

与改良；其中不

同类型电池浆料

覆盖面上、贱金

属替代以及技术

配套快速响应方

面具备独创性 

1、公司产品能够覆盖 BSF

电 池 、 PERC 电 池 、

TOPCon 电池、HJT 电池、

IBC 电池等不同类型电池技

术的浆料需求； 

2、公司在贱金属方面已经

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积累，

在 PERC 电池背银产品方面

已完成相关产品开发，并逐

步推广至其他产品，逐步实

现在不影响甚至提高产品性

能的基础上降本增效； 

3、公司能够顺应下游客户

技术迭代发展趋势，快速响

应提出配套解决方案，例如

2023 年第四季度 TOPCon

电池推行激光辅助烧结工

艺，公司在较短时间内推出

相关 LECO 银浆并实现量产

出货 

2．发行人与竞争对手技术目标均为提高光电转换效率，且核心技术需根据

客户需求及技术发展持续迭代升级，各家配方存在一定差异，无法准确定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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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技术间的相似性与可替换性 

发行人与竞争对手核心技术的对比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

称 

主要产

品 
核心技术 

聚和材

料 
银浆 银浆的配方和制备工艺，集中于银浆体系多个应用领域及生产工艺 

帝科股

份 
银浆 

银浆的配方和制备工艺，集中于玻璃体系的组成、配比及制备工艺，有

机体系的配方及制备工艺，银粉体系的优化配比及质量稳定性 

苏州固

锝 
银浆 

银浆的配方和制备工艺，集中于银粉体系、玻璃体系、有机体系等原材

料的组份和配比 

儒兴科

技 

银浆、

铝浆 

核心技术包括完整的原材料机理、制备与产品配方研究体系，研发工作

覆盖浆料研究、制备以及量产全过程，涵盖了银粉体系、铝粉体系、玻

璃粉体系和有机体系等配方体系各方面 

（1）银粉和铝粉体系核心技术：在粉体体系制备方面，公司掌握不同粒

度分布、振实密度、比表面积、表面包覆物的粉体对浆料产品的影响机

制；在粉体体系应用方面，公司针对不同类型导电浆料的粉体，利用有

机溶剂提前固液混合预处理，通过针对性的选取分散设备，优化粉体环

节工艺流程，提高浆料产品大批量生产的稳定性； 

（2）玻璃粉体系核心技术：公司搭建了由 PbO、Bi2O3、SiO2、

B2O3、Al2O3 等多种氧化物组成、配比的玻璃粉研发框架，并针对不同

类型导电浆料研发添加不同氧化物，复配多种规格玻璃粉，快速满足不

同太阳能电池工艺对于浆料欧姆接触能力和烧结窗口的差异化需求； 

（3）有机体系核心技术：公司在多种有机物中，反复测试并搭建了由酯

类、醇类、醚类等多类有机物组成的有机溶剂研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

针对不同类型导电浆料，自主研发测试不同类型的添加剂，满足各类型

浆料有机体系的印刷需求 

发行人 
银浆、

铝浆 

经过多年研发积累和生产实践，公司已掌握了太阳能电池电子浆料的关

键技术。公司的核心技术涵盖产品配方和制备工艺，涉及金属粉体处

理、玻璃粉体制备、有机载体制备、浆料配方研制等领域 

（1）玻璃粉体系核心技术：公司通过对玻璃粉结构、软化点以及工艺的

研究，确定了不同软化点的 PbO-B2O3-Si、V2O5-BaO-ZnO、PbO-B2O3-

ZnO 玻璃体系，开发针对不同膜结构（氮化硅、氮氧化硅等）的玻璃粉

体，实现浆料产品在不同钝化膜电池片上的应用； 

（2）有机体系核心技术：公司通过包括微凝胶树脂在内的多相流体复用

技术，采用微凝胶核-壳结构设计，有效解决了浆料长期高速印刷环节中

印刷性与金属塑形的矛盾；并开发出独有的触变剂活化工艺和复配技

术，实现对浆料流变行为的把控，可高效满足多平台应用要求； 

（3）金属粉体体系核心技术：公司通过铝粉和银粉不同特性对产品性能

影响的研究，对铝粉和银粉表面进行无机或有机处理，表面改性，优化

出适用于行业高填充率的铝粉系统和适用于行业窄线宽网版印刷、低温

烧结等需求的银粉系统； 

（4）浆料配方研制核心技术：公司通过对晶硅太阳能电池行业的深度研

究，找出太阳能电池电极金属化痛点，创新开发金属化工艺，研发新型

的金属化电极材料，有效解决产品的瓶颈问题 

注：信息来源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等。 

从核心技术自身而言，光伏浆料产品作为配方型产品，其重点在于配方开

发和调整，因此从发行人与竞争对手的核心技术对比来看，浆料企业的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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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均包含浆料的配方和制备工艺，主要通过调整粉体体系、玻璃粉体系和有机

体系的配方，从而优化浆料产品的导电性，最终实现电池片在光电转换效率的

不断提升。但该核心技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根据不同客户的技术、工艺、

生产成熟度、设备更新换代情况进行持续迭代升级，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 

此外，发行人与同行业竞争对手拟实现的技术目标基本一致，均为实现电

池片光电转换效率的提升，但原材料的选择、生产制备及配方的具体技术上皆

属于各家的核心机密，基于公开信息无法进行比较。考虑到各家公司业务发展

过程、知识储备、产品结构、实践积累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其核心配方、

核心技术及核心工艺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无法准确定义各家公司技术间的相

似性与可替换性。 

3．发行人技术具备领先性，主要体现在产品技术参数性能更优 

浆料产品作为制备光伏电池的关键原材料，其最终性能需要涂覆在电池片

上才能检测，浆料产品的具体性能参数以及在连续试生产中的稳定性是下游客

户评价浆料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公司研发目标所设定的技术指标。 

当前，光伏电池技术正处于从 PERC 电池向 TOPCon 电池迭代升级的重要

窗口期，根据 InfoLink 预测，2024 年 TOPCon 电池渗透率有望超过 70%，可能

取代 PERC 电池成为市场主流技术。因此在 TOPCon 电池银浆领域取得更优的

技术参数性能测试结果，是公司技术具备领先性的重要体现。 

2023 年第四季度，下游部分领先厂商已开始推行 TOPCon 电池激光辅助烧

结 LECO 新工艺的量产，预计 2024 年第一季度将成为行业标准工艺。公司在较

短时间内完成相关专用银浆产品的开发，并于 2024 年 1 月开始量产出货；根据

下游客户测试报告显示，公司上述 LECO 银浆在多项产品性能测试参数上优于

行业竞争对手。 

由于银浆光电性能参数为电子浆料厂商通过在下游客户测试所得，属于浆

料厂商和下游客户之间的商业机密，浆料厂商通常不会主动披露产品的主要参

数。以最新的 TOPCon 电池 LECO 专用银浆为例，根据下游客户的产品测试报

告，发行人产品与同行业其他供应商之间的测试参数对比情况如下： 

主要参数 客户一 客户二 

开路电压（V） 1.89 0.90 

短路电流（A） -0.0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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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数 客户一 客户二 

填充因子（%） 0.10 0.04 

转换效率（%） 0.08 0.05 

注：数据来源于下游客户测试报告，此处列示发行人产品测试参数相较于同行业公司数据

的差值，参数差值为正意味着发行人产品在该参数上性能更优。 

由上表可知，在 TOPCon 电池 LECO 专用银浆方面，发行人多数光电性能

指标优于竞品，其中在关键的电池转换效率上具备优势。 

（三）说明发行人对于核心技术的保护措施及有效性，报告期内是否存在

核心技术人员流失或技术泄露的情形，是否存在涉及核心技术的纠纷或潜在纠

纷 

1．公司采取了严格的技术保护措施，并得到良好执行，不存在技术泄露的

情形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注重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和实

践积累，已形成覆盖金属粉体处理、玻璃粉体制备、有机载体制备、浆料配方

研制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为公司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为保持公

司核心竞争力，避免技术流失，公司采取了严格的技术保护措施，并在实践执

行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公司主要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如下： 

（1）制定内部制度规范产品研发流程 

公司制定了《研发项目管理流程》等内部制度文件，对研发项目立项、过

程管理、验收、结题等整体流程进行了规定，对研发项目管理、研发档案收集、

归档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促进公司核心技术管理规范化。 

（2）加强研发过程管理 

公司加强对研发人员和研发过程的管理，控制研发过程中关键人员信息知

情范围，仅研发总监和总经理等少数人员拥有了解完整技术方案的权限；公司

研发活动包括材料配方研发、产品设计研发等方面，各环节研发人员仅知悉其

工作岗位所必须的技术信息，无法同时掌握核心技术涉及的配方技术、产品设

计以及与生产工艺实践结合等全部关键技术信息；同时公司对研发人员软硬件

办公设施及涉密信息进行加密处理，保证内部机密信息的安全流转，严控机密

外泄风险。 

（3）对原材料信息进行匿名管理 

公司对原材料进行编码设置，研发及生产管理系统中仅显示编码信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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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原始名称和制造厂商信息已匿名管理，避免原材料信息泄露；同时公司生

产人员依据编码信息领用原材料，并通过分散生产环节以防止技术泄密。 

（4）与相关人员签署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主要研发人员均需签订《保密协议》

及《竞业限制协议》，对员工的保密义务，保密信息的内容与范围、违约责任及

竞业限制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以确保公司的核心技术与合法权益受到法律

保护。 

（5）申请专利方式落实核心技术法律权属 

公司积极进行知识产权的申请工作，通过申请专利方式对核心技术予以保

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专利 51 项，其中境内发明专

利 24 项，境外发明专利 14 项。 

（6）开展员工保密教育培训 

公司通过员工入职培训、定期组织员工后续教育培训等方式增强员工日常

保密意识，降低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采取了严格的技术保护措施，并得到良好执行，

目前不存在技术泄露的情形。 

2．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保持稳定，不存在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情形 

公司高度重视对研发人才、技术人才的吸引、使用与保留，通过市场化的

薪酬管理机制、全面的业绩考核机制以及多样化的人才激励机制，确保核心技

术人员、研发人才、技术人才队伍稳定，激励其不断进取、持续创新。报告期

内，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朱鹏、杨贵忠、郑金华共 3 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未

发生变更。 

3．公司核心技术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人民法院公告网、企查查、天眼查等

网站，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核心技术相关的诉讼或纠纷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针对核心技术建立有效的保护措施并得到有

效执行，目前不存在技术泄露的情形；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

变更，不存在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情形，发行人目前亦不存在涉及核心技术的

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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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发行人应对下游电池技术更新迭代的具体措施，在各类型光伏

电池领域的技术储备和前瞻性技术布局情况，结合所在行业的技术竞争态势，

说明是否存在因技术落后被市场淘汰的可能，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风险 

1． 发行人应对下游电池技术更新迭代的具体措施 

（1）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基础学科研究-核心原材料自制-浆料

配方开发制备”方面拓展知识储备与实践积累的广度与深度，加强技术优势 

公司始终将技术创新作为公司业务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2,013.03 万元、2,810.93万元和 7,011.66

万元，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公司将为新产品开发、产品迭代改进以及研发效率

提升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实现基础学科研究、核心原材料研发与生产自制

以及产品开发与制备等方面的全覆盖。 

1）基础学科研究 

光伏电池浆料系涉及化学、材料学、物理学、半导体等多学科的复杂材料

体系，需要具备较高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公司持续加强对上述学科的理论探

索，形成对材料机理、金属复合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公司建立

“材料作用机理研究-材料性能评估-材料研制性能改性-产品性能配方设计-产品

应用评估”组成的模块化产品创新研发体系，实现从材料机理到产品设计、从

产品性能要求到材料机理选择的双向研发路径，逐步强化产品与材料机理的对

应研发关系，形成专业知识向研发成果转化的实践积累。 

2）加强核心原材料研发与生产自制 

光伏电池浆料由金属粉体、玻璃粉体、有机载体等材料组成，各组成材料

的物理特性、制备方法、使用工艺、配比系数等均直接影响产品性能，公司将

持续加强玻璃粉体、金属粉体等核心原材料的研发与生产自制，自上而下的提

高产品质量与稳定性。 

玻璃粉体方面：玻璃粉体作为电子浆料中的重要功能材料，对浆料的烧结、

金属复合、欧姆接触、接触效率及拉力等性能指标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下游电

池片厂商因技术、工艺、设备、工艺熟练度发生变化而对电子浆料产生新的需

求时，上游浆料厂商需要通过调整玻璃粉体配方实现需求适配。受限于光伏电

池浆料对玻璃粉的质量、稳定性、烧结效果等性能要求较高，国内部分头部浆

料厂商仍无法摆脱依赖进口的局面。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坚持玻璃粉体的自主



24 

开发、自主生产，是全行业中少数实现玻璃粉体自研自制自用的厂商之一，同

时在与下游客户的长期合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试验数据，通过建立玻璃粉

体系的性能评估与使用模型，能够更加精准的把握客户需求并加强快速响应能

力。 

金属粉体方面：金属粉体性能的优劣将直接影响电极材料的接触电阻和拉

力等指标。国内银粉厂商因精细化生产水平、质量稳定性等方面相对不足，当

前仍无法实现国产化替代，对进口银粉仍存在较大的采购依赖。公司通过建立

银粉研究平台，一方面可根据客户对浆料的差异需求独立研制符合公司定制化

要求的银粉；另一方面加强对银粉的机理研究，挖掘材料特性，推动浆料技术

变革，有效实现浆料与银粉技术的双向驱动，提高产品开发效率。此外，公司

为提高产品质量与多批次间的稳定性，成立连盛新材料用于银粉自制生产，已

初步具备量产能力。 

3）产品开发与制备 

光伏电池浆料呈现显著的“高度定制化、更新速度快”特征，浆料厂商需

要结合不同客户的不同技术、不同工艺、生产设备的差异化情况进行定制化开

发配套。因此公司将结合客户需求与下游技术迭代发展情况，持续加强市场主

流技术浆料产品的更新迭代以及未来技术路线的前瞻性布局，实现深厚的产品

开发技术积累。此外，公司也将完善标准化生产制备流程体系，保障产品大批

量以及多批次间的稳定性，提升客户满意度。 

（2）公司将加强研发人才队伍建设，配备大批具有深厚专业背景的多学科、

跨领域的专业性人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人才，已经组建了强大的研发人才团队，具备较为深厚

的理论知识水平、产品商业化理解水平、试验实践能力以及产品学习能力，实

现化学、材料学、物理学等众多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的统一与结合。此外，公司

下设研发部和预研部，对公司成熟产品的改性、迭代更新和新型电池技术光伏

浆料、非光伏浆料的创新开发工作形成全方位的覆盖。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

有 172 名研发人员，占总人数的 45.26%。 

（3）公司将继续加强快速响应能力与技术配套能力，持续跟踪客户需求与

光伏电池技术发展方向，获取更多产品应用数据，提升产品开发效率 

经过多年的研发技术积累，公司建立了完整的产品内部调整测试与客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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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测试结果数据库，由此形成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与工艺经验积累，不仅能够通

过大数据做有效的技术分析进行前瞻性布局，也通过经验累积能够快速理解客

户的实际需求，在下游电池片厂商生产设备、工艺技术路线、工艺成熟度渐进

改进的过程中进行高效定制化开发。 

此外，公司长期跟踪了解客户研发、生产、运营情况，对客户当前阶段、

三个月后以及半年后的经营计划统筹分析，并建立“周反应机制”，即在一周之

内对客户的一般需求进行问题分析、提出解决方案、产品开发、客户验证，内

部形成了持续紧贴客户需求并快速响应的机制。因此在客户因技术、工艺、设

备等因素产生新的浆料需求时，公司具备更快定制化开发配套的优势。 

（4）公司加强原材料-浆料-电池片的一体化验证中心建设，提升研发效率 

相较传统电子材料行业，光伏电子浆料细分行业呈产品快速更迭、定制化

高的特点，因此产品各环节的研发制备、精准验证、质量把控成为了提升研发

效率以及形成产品竞争力的关键。为了提升产品验证的连续性与关联性，公司

建立了从原材料到浆料、再到电池片的一体化验证中心，总结了一种从源头到

终品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系统性分析方法，形成一套成熟的一站式产品验证方案。 

公司通过一体化验证中心将产品按阶段、按要素进行拆分，进行从单项参

数到整体性能的系统化测试分析，有效避免了多重因素的抵消干扰；此外结合

对单项参数值的预测分析，深化理解原材料、浆料以及电池片性能的改进要点

及方向，研发更具针对性，使得公司研发效率与产业化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2． 各类型光伏电池领域的技术储备和前瞻性技术布局情况 

经过多年的自主创新与技术沉淀，公司已形成覆盖金属粉体处理、玻璃粉

体制备、有机载体制备、浆料配方研制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并可结合不同技术

路线光伏电池的结构特点、成分特征、制备工艺条件，从各体系的特性及其相

互间的协同作用机理出发进行技术延伸。 

光伏电池行业正处于 PERC 电池技术向 TOPCon 电池技术迭代转化的重要

窗口期，根据 InfoLink 预测，2024 年 TOPCon 电池可能取代 PERC 电池成为市

场主流技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针对市场主流技术以及其

他新型高效光伏电池技术的技术储备和前瞻性技术布局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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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技 

术路线 

浆

料

类

别 

技术储备 专利技术 在研项目 

TOPCon

电池 

银

浆 

1、玻璃粉体系：

TOPCon 电池正面细栅

银铝浆、背面细栅银浆

和正背面主栅银浆玻璃

粉开发与制备技术 

2、有机体系：TOPCon

电池正面细栅银铝浆、

背面细栅银浆和正背面

主栅银浆有机载体制备

技术 

3、金属粉体体系：正面

银浆用银粉预处理技

术、检测技术、自制技

术 

4、浆料配方研制：

TOPCon 电池正面细栅

银铝浆、背面细栅银浆

和正背面主栅银浆配方

开发与制备技术 

ZL202320920503.5 

ZL202320910447.7 

ZL202311190849.5 

ZL202010955453.5 

ZL202010869014.2 

ZL201910831615.1 

ZL201620949938.2 

ZL201620949934.4 

ZL201620949932.5 

ZL201620949386.5 

ZL201620949378.0 

ZL201620538880.2 

ZL201620538877.0 

ZL201620537359.7 

ZL201620537355.9 

ZL201610752361.0 

ZL201610323738.0 

ZL201610319951.4 

ZL201520078855.6 

US11,802,074B2 

US11,791,425B2 

US11,787,730B2 

US10,593,438B2 

US10,529,873B2 

US10,516,067B2 

1、超细线 TOPCon 正面细栅

银浆开发 

2、低温高效 LECO正面副栅

银浆开发 

3、高速超细印刷 TOPCon 电

池用银铝浆开发 

4、低温高效 LECO背面副栅

银浆开发 

5、高速超细线印刷银浆有机

载体开发 

6、低固含高分辨率细栅银浆

有机载体开发 

7、高效 LECO 正面银浆触点

玻璃粉开发 

8、高效 LECO 背面银浆玻璃

粉开发 

9、浆料特性与 LECO 工艺匹

配性研究项目 

10、高效高焊接拉力主栅银

浆开发 

11、高振实微米银粉制备与

内部结构可控性研究 

HJT电

池 

银

浆 

1、玻璃粉体系：HJT电

池低温银浆玻璃粉开发

与制备技术 

2、有机体系：HJT电池

低温银浆有机载体制备

技术 

3、金属粉体体系：正面

银浆用银粉预处理技

术、检测技术、自制技

术 

4、浆料配方研制：HJT

电池低温银浆配方开发

与制备技术 

ZL202320920503.5 

ZL202320910447.7 

ZL202311190849.5 

ZL202110022374.3 

ZL201910354164.7 

ZL201620949938.2 

ZL201620949934.4 

ZL201620949932.5 

ZL201620949386.5 

ZL201620949378.0 

ZL201620538880.2 

ZL201620538877.0 

ZL201620537359.7 

ZL201620537355.9 

ZL201610752361.0 

ZL201610323738.0 

ZL201610319951.4 

ZL201520078855.6 

US11,791,425B2 

US10,593,438B2 

US10,529,873B2 

US10,516,067B2 

EP3923300B1 

1、HJT低温导电低银含银铜

浆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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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技 

术路线 

浆

料

类

别 

技术储备 专利技术 在研项目 

IBC 电

池 

银

浆 

铝

浆 

1、玻璃粉体系：IBC 电

池银浆、IBC 电池铝浆

玻璃粉开发与制备技术 

2、有机体系：IBC 电池

银浆、IBC 电池铝浆有

机载体制备技术 

3、金属粉体体系：正面

银浆用银粉预处理技

术、检测技术、自制技

术 

4、浆料配方研制：IBC

电池银浆、IBC 电池铝

浆配方开发与制备技术 

ZL202320920503.5 

ZL202320910447.7 

ZL202311190849.5 

ZL201620949938.2 

ZL201620949934.4 

ZL201620949932.5 

ZL201620949386.5 

ZL201620949378.0 

ZL201620538880.2 

ZL201620538877.0 

ZL201620537359.7 

ZL201620537355.9 

ZL201610752361.0 

ZL201610323738.0 

ZL201610319951.4 

ZL201520078855.6 

US11,791,425B2 

US10,593,438B2 

US10,529,873B2 

US10,516,067B2 

1、高效 P 型 BC 电池共烧铝

浆研发 

2、BC 结构电池磷发射结细

栅银浆开发 

3、BC 结构电池硼发射结细

栅银浆开发 

4、低固含 BC 结构电池主栅

银浆开发 

公司核心技术体系覆盖“金属粉体-玻璃粉体-有机载体-配方开发与制备”

的生产全过程，核心技术可针对技术路线发展情况进行延伸；此外公司顺应行

业下游电池技术迭代更新，提前布局并进行专利储备，同时加大研发项目投入，

强化前瞻性布局优势。因此发行人具备应对行业技术竞争的能力，行业技术竞

争对发行人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3．光伏浆料厂商需根据下游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光伏电池技术发展情况形成

快速响应机制并持续提升产品性能，公司凭借较高水平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积

累，已成为 TOPCon 电池银浆头部企业之一，因技术落后被市场淘汰的可能较

低 

下游电池片厂商在追求综合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之下，不断推动光伏电池片

向转换效率更高、相对成本更低的技术迈进。当前光伏电池行业正处于 PERC

电池技术向 TOPCon 电池技术迭代转化的重要窗口期，其他新型高效光伏电池

技术也随之并行发展，光伏浆料厂商需根据不同客户、不同技术路线、工艺发

展阶段、工艺熟练度等情况形成快速响应机制并提供综合性的产品方案，实现

光伏浆料与电池片厂商生产工艺的适配性及电池片的光电转换效率需求。因此，

浆料厂商均面临不断迭代提升产品性能适应下游发展的压力，形成以快速响应

能力与技术配套能力为标准的技术竞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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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电子浆料领域，经过多年的自主创新与技术沉

淀，形成对材料、技术、配方、生产、检测、下游电池片工艺等多体系的知识

储备，同时还包括结合专业知识实现研发成果转化的实践能力，能够基于客户

需求进行创新研发，快速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解决方案。公司凭借上述较

高水平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积累，已成为 TOPCon 电池银浆头部企业之一，因技

术落后被市场淘汰的可能较低。 

4．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风险 

针对技术创新风险，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特别

风险提示”之“（一）技术创新风险”以及“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一、技术

风险”之“（一）技术创新风险”中补充完善披露如下： 

“公司主要从事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系制备

太阳能电池金属电极的关键材料，对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由于下游晶硅太阳能电池片厂商的电池技术更新迭代较快，公司

需要不断对产品进行研发升级以适配不同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商差异化的技术路

径和生产工艺，这要求公司研发团队对下游客户需求以及未来技术发展具备良

好的调研分析能力、前瞻洞悉能力、快速响应能力和持续研发能力。 

近年来，太阳能电池片厂商陆续研发出多种新技术、新工艺并不断推出新

产品，市场主流的太阳能电池类型目前虽仍以 PERC 电池为主，但 TOPCon 电

池、HJT 电池、IBC 电池等新型高效电池凭借更高的光电转换效率正在迅速抢

占市场，市场份额呈快速上升趋势。公司在新型高效光伏电池浆料领域均有相

应的技术储备和量产能力，且在持续的技术迭代和产品开发过程中形成了较强

的技术配套实力与快速响应能力，具备与主要竞争对手开展竞争的能力。但光

伏电池技术更新迭代迅速，不同类型、不同工艺的太阳能电池对电子浆料产品

的技术需求均可能存在差异，若未来公司不能在电池技术变革中实现电子浆料

的技术突破、或研发进度未能与市场需求保持同步，抑或是未能及时实现研发

成果产业化以适配客户需求，均会导致公司在行业竞争中失去竞争优势，从而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 问题 12：其他问题 

（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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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文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朱鹏自 2008 年 8 月至 2021 年 12

月，历任南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副教授、材料系系主任；自 2022 年 1 月

至今，任南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请发行人说明：①朱鹏在南通大学或

其他科研机构的任职情况、劳动关系归属情况，同时在南通大学和发行人处任

职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范文件要求，是否符合所属单位的内部人

事等管理制度或规范性文件。②朱鹏在校研究领域是否与公司研究领域相关，

在南通大学的研究经费使用情况，其参与发行人技术研发或形成的知识产权权

属是否清晰。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朱鹏在南通大学的在职证明等文件； 

（2）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并核查朱鹏的工作简历情况； 

（3）查阅《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意见》（教监[2008]15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

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教人厅函[2015]1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发[2016]16 号）

等相关法规、规章制度及规范性文件； 

（4）查阅南通大学出具的《说明》，并访谈南通大学相关人员，了解朱鹏

在南通大学的任职情况以及在发行人处兼职的合规性，了解朱鹏在南通大学研

究领域和参与课题项目情况、研究经费等，就朱鹏参与发行人技术研发或形成

的知识产权权属问题确认权属是否清晰，各方是否存在纠纷； 

（5）查阅朱鹏参与南通大学课题项目资料，包括相关合同或协议、验收或

结题证书、项目经费决算表等； 

（6）对朱鹏进行访谈确认； 

（7）查阅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所有权证书，并登录相关知识产权网站查询，

查阅发行人专利年费缴纳凭证。 

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和证据资料，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意见： 

1． 朱鹏在南通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的任职情况、劳动关系归属情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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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南通大学和发行人处任职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范文件要求，

是否符合所属单位的内部人事等管理制度或规范性文件 

（1）朱鹏在南通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的任职情况、劳动关系归属情况 

根据访谈朱鹏和南通大学，朱鹏自 2008 年 8 月至今均在南通大学工作，现

任南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与南通大学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归属于

南通大学。除此之外，朱鹏不存在在其他科研机构任职的情形。 

（2）同时在南通大学和发行人处任职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范

文件要求，是否符合所属单位的内部人事等管理制度或规范性文件 

1）朱鹏同时在南通大学和发行人处任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范文

件要求 

①禁止性规定主要针对高校领导干部，朱鹏在南通大学任职期间未担任党

政职务 

朱鹏自 2008 年 8 月入职南通大学，其在南通大学任职以来未担任过南通大

学的党政领导职务、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或副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职务，

不属于领导班子成员。 

有关高校教职工（含学校党政领导干部）对外投资及兼职的主要法律法规

及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的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规定名称 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

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

腐倡廉建设的意见》（教监

[2008]15 号）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除因

工作需要、经批准在学校设立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

外，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济实体中兼职。确需在高

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的，须经党委（常委）会集体研究

决定，并报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

备案，兼职不得领取报酬 

2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

步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

部兼职管理的通知》（教党

[2011]22 号） 

三、直属高校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经济实体

中兼职，确因工作需要在本校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兼职

的，须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按干部管理

权限报教育部审批和驻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备案。四、

直属高校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

的，需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后，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报教育部审批。六、直属高校处级（中层）党员

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经济实体和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

职，确因工作需要兼职的，须经学校党委审批 

3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

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

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

号） 

一、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

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三、按规定经批准

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

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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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 1个 

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

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

专项检查的通知》（教人厅

函[2015]11 号） 

教育部内各司局、各直属单位、部属各直属高校对本单

位内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汇总，

登记造册。该通知的附件《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

况登记表》（党政领导干部包括部机关、直属单位及其

内设机构、直属高校及其院系等副处级以上干部） 

5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

《高等学校深化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若干规定》的

通知（教党[2016]39 号） 

二、严格执行兼职取酬管理规定。学校党员领导干部未

经批准不得在社会团体、基金会、企业化管理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兼职；经批准兼职的校级领

导人员不得在兼职单位领取薪酬；经批准兼职的院系及

内设机构领导人员在兼职单位获得的报酬，应当全额上

缴学校，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奖励办法，给予

适当奖励 

由上表可知，相关禁止性规定主要针对高校领导干部，对于普通高校非党

政领导干部的教师对外投资创业事宜，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未做限制性的规定。 

② 政策鼓励高校人员从事科研成果转化活动 

有关鼓励高校人员从事科研成果转化活动的主要政策如下： 

序号 规定名称 主要内容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国

发[2016]16 号） 

高等院校科技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

提下，经征得单位同意，可以兼职到企业等从事科技成

果转化活动或离岗创业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

意见》（厅字〔 2016 〕 35

号） 

五、加强科技成果产权对科研人员的长期激励； 

六、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

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

见》（人社部发〔2019〕137

号） 

二、支持和鼓励科研人员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 

由上表可知，相关政策鼓励高校人员从事科研成果转化活动，朱鹏在发行

人处任职符合上述规定。 

2）朱鹏同时在南通大学和发行人处任职符合南通大学的内部人事等管理制

度或规范性文件要求 

根据南通大学 2023 年 11 月出具的《说明》，确认：“朱鹏同志自在本校任

职以来未担任过本校的党政领导职务、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或副处级及以上行政

级别的干部职务，不属于领导班子成员。本校知悉朱鹏同志创办南通天盛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前身及其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股份”），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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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盛股份董事等职务并领取薪酬，其兼职创业行为不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中

共教育部党组、教育部办公厅等的相关规定，亦不违反本校相关规定，上述持

股和对外任职未影响朱鹏同志在本校的本职工作，其在本校考核达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朱鹏同时在南通大学和发行人处任职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及政策性规范文件要求，符合所属单位的内部人事等管理制度或规范性文

件要求。 

2． 朱鹏在校研究领域是否与公司研究领域相关，在南通大学的研究经费

使用情况，其参与发行人技术研发或形成的知识产权权属是否清晰 

（1）朱鹏在校研究领域与公司研究领域存在区别，两者关联度较低 

根据朱鹏参与南通大学课题研究资料、访谈朱鹏及南通大学，朱鹏在学校

内主要从事 PVDC 乳液以及涂层材料的研究工作，与发行人晶硅太阳能电池浆

料产业化研究工作存在区别，两者关联度较低。 

（2）朱鹏在南通大学的研究经费使用情况 

朱鹏在南通大学主持或主要参与的科技项目研究经费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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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课题 

任务名称 
研究领域 课题参与单位 经费来源 

项目开

始年份 

项目 

经费 
项目参与人员 项目阶段 

与朱鹏相关的研发成

果 

1 
太阳能电池用导

电铝浆开发 
光伏电池浆料 

委托方：南通互益金属

材料表面处理有限公

司； 

受托方：南通大学技术

转移中心 

南通互益金属材

料表面处理有限

公司作为委托方

提供 

2010年 5 万元 石玉军、朱鹏 已完成 

未形成与朱鹏相关专

利；发表署名论文 1

篇 

2 

环境友好型实验

载玻片用涂层材

料研发 

涂层材料 

委托单位：南通市科学

技术局； 

承担单位：南通大学 

 

政府专项（南通

市科学技术局） 
2011 年 2 万元 

朱鹏、马海燕、

樊 冬 娌 、 陆 亚

清、张军 

已完成 

形成与朱鹏相关专利 1

项：“可采用紫外光固

化的载玻片用涂层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现

专利权人：南通大学

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

司，原专利权人：南

通大学）；未形成与朱

鹏相关论文 

3 
高阻隔 PVDC

乳液开发 
PVDC 乳液 

委托方：南通瑞普埃尔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受托方：南通大学技术

转移中心 

南通瑞普埃尔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

作为委托方提供 

2013年 10 万元 
朱鹏、石玉军、

葛明 
已完成 形成与朱鹏相关专利 1

项：“水性重防腐单组

份带锈底漆及其制备

方法与应用”（现专

利权人：山东兴鲁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原

专利权人：南通瑞普

埃尔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发表署名论文

4 篇 

4 

先进包装材料用

高阻隔 PVDC

乳液的开发 

PVDC 乳液 

委托方：南通瑞普埃尔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受托方：南通大学技术

转移中心 

南通瑞普埃尔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

作为委托方提供 

2014年 30 万元 
朱鹏、石玉军、

樊冬娌、葛明 
已完成 

5 

先进包装材料用

高阻隔 PVDC

乳液的开发及产

业化 

PVDC 乳液 

委托单位：江苏省科学

技术厅； 

项目承担单位：南通大

学 

 

政府专项（江苏

省科学技术厅） 
2015年 15 万元 

朱鹏、石玉军、

马 海 燕 、 樊 冬

娌、陆亚清、张

军、葛亮、姚炎

华 、 刘 磊 、 王

已完成 



34 

康、丛茂云 

6 

局域接触高效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

配套铝背场材料

的开发及产业化 

光伏电池浆料 

委托单位：江苏省科学

技术厅； 

项目承担单位：南通大

学 

政府专项（江苏

省科学技术厅） 
2016年 15 万元 

吴绥菊、朱鹏、

顾 闻 彦 、 石 玉

军、马海燕、樊

冬娌、何会子、

施 赛 杰 、 郑 金

华、沈琴、季剑

汾 

已完成 

未形成与朱鹏相关专

利；发表署名论文 3

篇 

7 

差别化、功能性

聚酯纤维新材料

的开发 

聚酯纤维新材料 

委托方：江苏恒科新材

料有限公司； 

受托方：南通大学 

江苏恒科新材料

有限公司作为委

托方提供 

2019 年 30 万元 
朱鹏、刘媛、丁

丽萍、陈晓蕾 
已完成 

未形成与朱鹏相关专

利或论文 

8 

N 型晶体硅太阳

能电池银铝浆欧

姆接触机理研究 

光伏电池浆料 

委托单位：南通市科学

技术局； 

承担单位：南通大学 

 

政府专项（南通

市科学技术局） 
2020年 3 万元 

朱鹏、丁丽萍、

刘媛、陈晓蕾、

曹成江、张爱创 

已完成 

未形成与朱鹏相关专

利；发表署名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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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朱鹏使用南通大学管理的研究经费主要用于开展校企合作、

政策引导类计划（产学研合作）等研究项目。根据访谈南通大学，确认朱鹏参

与的上述南通大学课题项目经费系专款专用，南通大学不存在为天盛股份代垫

费用的情形。 

（3）朱鹏参与发行人技术研发或形成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归发行人及其

下属子公司所有 

朱鹏作为发明人、天盛股份及其子公司作为专利权人的相关专利均系朱鹏

完成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相关工作任务并主要利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核心物

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该部分专利归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单独所有，与南通大学

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南通大学 2023 年 11 月出具的《说明》、访谈南通大学，确认：“南通

大学不会向天盛股份主张任何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方面的权益，各方不存在

任何纠纷和潜在纠纷；南通大学确认天盛股份所现拥有的专利技术归天盛股份

单独所有；迄今为止，天盛股份不存在侵犯南通大学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朱鹏在学校内主要从事 PVDC 乳液以及涂层材料的

研究工作，与发行人晶硅太阳能电池浆料产业化研究工作关联度较低；其参与

发行人技术研发或形成的知识产权权属清晰，归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所有，

南通大学与朱鹏、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专利权属纠纷和其他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关于股权代持 

根据申请文件，历史上发行人股东朱鹏与毛平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建华投

资和黄治国之间股权代持。请发行人：①说明上述股权代持的形成背景、是否

存在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持股的情况、代持还原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②说明对于股权代持事项在过往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情况，是否存在被

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及影响。③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形，认定依

据及充分性。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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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朱鹏、毛平，了解股权代持发生的背景、代持还原情况、是否存

在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持股的情况及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访谈黄治国、建华投资，了解股权代持发生的背景、代持还原情况、

是否存在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持股的情况及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查阅发行人在股转系统公开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法律意

见书》及挂牌期间的公告等文件，了解上述代持事项在过往信息披露文件的披

露情况； 

（4）访谈发行人实控人，获取发行人出具的专项说明，了解发行人对于股

权代持事项在过往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情况以及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 

（5）查阅股转公司挂牌审查部出具的《关于对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及相关主体采取口头警示自律监管措施的送达通知》（挂牌审查监管[2024]3

号）； 

（6）查阅发行人《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工商登记资料，查阅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017 年定增股东、报告期内其他 5%主要股东出具的调

查表、书面声明及承诺文件，访谈发行人主要股东，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7）查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董事（除外部董事、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和对相关流水出具的

确认文件，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和证据资料，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意见： 

1． 说明上述股权代持的形成背景、是否存在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持股

的情况、代持还原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1）朱鹏与毛平之间股权代持情况 

1）朱鹏与毛平之间股权代持的形成背景 

2014 年 2 月，因经营理念和未来规划不同，原自然人股东赵友智、陈卫明、

马黎和毛平、朱鹏商量退出天盛有限事宜。在赵友智、陈卫明、马黎退出天盛

有限过程中，为进一步凸显公司技术优势，更好的对外宣传公司技术水平，提

升公司形象和扩大公司知名度，毛平和朱鹏商量由朱鹏代持毛平 7.253%股权

（对应 145.06 万元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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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鹏与毛平之间股权代持已还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015 年 4 月，为解除前述股权代持行为，保证公司的股权清晰，毛平和朱

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就前述股权代持行为进行了还原，双方解除了股权代持

关系。根据代持人与被代持人确认，该等股权代持解除真实、合法、有效，双

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建华投资与黄治国之间股权代持情况 

1）建华投资与黄治国之间股权代持的形成背景 

2015 年 3 月，黄治国因看好发行人未来发展前景，安排建华投资入股发行

人，从毛平处受让 6.60%股权（对应 132.00 万元出资额）。本次股权转让中，出

于税收筹划的考虑，黄治国指定建华投资作为名义股东代其持有天盛有限股权；

此外，在本次股权代持形成过程中，建华投资实际由黄治国运作经营，由于当

事人主体黄治国以此认为自身已实际控制该部分股权，对股权代持相关概念认

识不足，导致该股权代持事项。 

2）建华投资与黄治国之间股权代持已还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017 年 3 月，建华投资按照黄治国本人的意思表示，通过新三板二级市场

向其指定的主体出售该部分股权。至此，建华投资与黄治国之间的股权代持关

系已解除。根据代持人与被代持人确认，该等股权代持解除真实、合法、有效，

双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上述股权代持相关主体不存在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持股的情况 

现行法律法规关于禁止自然人持股的主要规定具体如下： 

类别 主体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禁止持股 

公务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十六）项 

党 政 机 关 干

部、职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

办企业的决定》（中发[1984]27号）第二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

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发[1986]6 号）第二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兴办经济

实体和党政机关干部从事经营活动问题的通知》（中办发

[1992]5 号）第二条 

党和国家机关

退（离）休干

部（含县以上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

关退（离）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办发

[1988]11 号）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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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妇联、

共青团、文联

以 及 各 种 协

会、学会等群

众组织的退休

干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五条 

现役军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第一百零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第一百五十二条 

有条件禁止持

股 

已离职公务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七条 

领导干部的子

女、配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

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发[1986]6 号）第五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七条 

《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印发<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

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

活动”的解释>和<省（部）级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

商办企业或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任职情况登记

表>的通知》（中纪发[2000]4号） 

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 

《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

定>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条 

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配偶、子

女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第六条 

《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

定>实施办法》第五条 

国有企业职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

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 号）第二条第

（三）项、第（四）项，第三条第（八）项 

银行职工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务和员工行为

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14］57 号）第二条第（一）

项 

1）毛平不存在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持股的情况 

自 2011 年 9 月至今，毛平一直自主创业并在其投资创办的单位任职，其并

非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也未与任何单位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且

不存在其他限制其持有天盛有限股权的法定义务。 

因此，毛平当时委托朱鹏代持天盛有限股权是基于公司长久发展、对外宣

传及扩大公司知名度考虑，不存在为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持股的情形。 

2）黄治国不存在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持股的情况 

自 2010 年至今，黄治国开始接触并逐步从事资本市场投融资业务，其投资

领域主要专注于新兴产业领域，如信息技术、精密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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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具有丰富的实务投资经验。黄治国并非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

体，也未与任何单位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且不存在其他限制其持有天盛有限股

权的法定义务。 

在当时政府扶持、技术进步的大环境之下，我国光伏行业持续回暖，光伏

行业投资热情上涨。黄治国基于自身对新材料新能源行业及发行人未来发展前

景的判断，决定投资入股发行人。彼时建华投资实际由黄治国运作经营，黄治

国虽指定建华投资作为名义股东代其持有天盛有限股权，但其本人认为自身已

实际控制该部分股权，对股权代持相关概念认识不足，遂形成该股权代持事项，

不存在为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持股的情形。 

2． 说明对于股权代持事项在过往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情况，是否存在被

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及影响 

（1）说明对于股权代持事项在过往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情况 

朱鹏与毛平间股权代持事项系在发行人申请挂牌前形成并还原，发行人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中虽未披露该代持事项的具体过程，但已

披露股权代持还原后的实际股权结构；建华投资与黄治国间股权代持事项系在

发行人申请挂牌前形成，于发行人挂牌期间还原，发行人未在《公开转让说明

书》等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相关情况。 

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公开发布《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代持、对赌事项解除的公告》，其中针对股权代持及还原事宜进行了补充披露，

上述代持行为已全部规范，代持及规范过程清晰，相关主体不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 

（2）是否存在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及影响 

2024 年 3 月 15 日，股转公司挂牌审查部就公司股权代持和特殊投资条款违

规事项，出具了《关于对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主体采取口头警

示自律监管措施的送达通知》（挂牌审查监管[2024]3 号），对公司、毛平、朱鹏

采取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上述自律监管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公开谴责，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相

关违规情形已经得到有效整改，发行人及相关人员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形

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40 

3． 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形，认定依据及充分性 

根据发行人《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工商登记资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报告期内其他 5%主要股东出具的调查表、书面声明及承诺文件以及访谈发

行人主要股东；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董事（除外部董

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和对相关流水出具

的确认文件，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股东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相关认定依据充

分。 

（三）特殊投资条款解除情况 

根据申请文件，发行人存在与苏州卓燝、上海永强、宁波兴富等主体的特

殊投资条款。请发行人：①说明特殊投资条款的签署背景、解除情况、是否存

在纠纷或潜在纠纷。②说明对于特殊投资条款事项在过往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

情况，是否存在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及影响。③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

披露的特殊投资条款。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特殊投资条款相关的投资/增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银行

回单及三会文件，查阅特殊投资条款相关的终止协议，了解相关协议的合同主

体及具体内容； 

（2）访谈苏州卓燝等特殊投资条款签署相关方，了解含特殊投资条款的相

关协议的签署背景、实际执行情况、特殊投资条款解除情况以及是否存在纠纷

或潜在纠纷，确认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特殊投资条款； 

（3）查阅发行人在股转系统公开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法律意

见书》及挂牌期间的公告等文件，了解相关特殊投资条款的披露情况； 

（4）查阅股转公司挂牌审查部就公司股权代持和特殊投资条款违规事项出

具的《关于对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主体采取口头警示自律监管

措施的送达通知》（挂牌审查监管[2024]3号）； 

（5）访谈发行人实控人，获取发行人出具的专项说明，了解发行人对于特

殊投资条款事项在过往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情况，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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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特殊投资条款。 

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和证据资料，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意见： 

1． 说明特殊投资条款的签署背景、解除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相关主体签署的特殊投资条款情

况如下： 

（1）有限公司阶段发行人相关主体签署特殊投资条款的情况 

1）特殊投资条款的签署背景 

2015 年 3 月，苏州卓燝通过增资入股发行人，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毛平、朱鹏等主体签订了《关于南通天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以下简称“《投资协议》”）。2015 年 8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

公司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增至 2,364.60 万元，此次增资额为 364.60 万元，新

增出资额全部由苏州卓燝认缴。 

《投资协议》所涉特殊投资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投资协议》

条款号 
特殊投资条款具体约定 

后续履行情

况 

3.4 条：业绩承

诺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2015 年、2016 年累计完成 3,500 万

元净利润，如未完成，则对投资人进行股份补偿，补偿公

式为：3,500/（2015+2016）累计净利润*15.42%-15.42%。 

未实际履行 

5.1 条：公司治

理 

各方同意并保证，标的公司董事会将进行改组。标的公司

董事会总人数为 3名。融资方保证董事会中有投资方提名或

委派的至少壹（1）人担任公司董事......所有公司董事会会

议应由包括投资方委派董事在内过半数董事亲自或委派授

权代表参加方为有效。 

未实际履行 

5.2 条：公司治

理 

董事会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至少 2（2）位董事（其中须

包括投资方委派的董事）出席方能召开......尽管有前述约

定，对于本协议中明确需要经投资方或投资方委派董事同

意方能通过的事项，未经投资方委派董事同意不得通过且

不构成有效决议。...... 

未实际履行 

5.3 条：公司治

理 

在标的公司上市或整体出售前，以下事项必须经代表百分

之八十（8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后方可生效、实

施：...... 

未实际履行 

5.4 条：公司治

理 

融资方同意，未经投资方书面同意，标的公司不得进行关

联交易。如存在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事项所涉

关联股东或董事应回避表决，由非关联方股东或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通过。 

未实际履行 

5.6 条：利润分

配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至交易完成日之前产生的利润，在交

割日之前不得进行分配，标的公司产生的利润，由所有股

东按本协议履行完成后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未实际履行 

6.4 条：共同出 除本协议其他条款另有约定外，在任何创始股东直接或间 未实际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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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权 接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情况下，投资方有权要求行

使共同出售权（“共同出售权”），按照创始股东转让股

权相同的交易条件与出让股东一起向该拟议受让方转让其

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在拟议受让方拟受让的

股权数量少于出让股东、投资方拟转让的股份数量时，按

各自彼此届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之比确定各自转让数

量...... 

6.5 条：优先出

售权 

如果标的公司上市时的方案包括存量股出售，则投资方有

权（但无义务）优先于标的公司创始股东出售其届时持有

的标的公司股份。 

未实际履行 

6.6 条：回购权 

创始股东同意并承诺：在如下情形之一出现时，投资方有

权要求创始股东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一次性全部回购届时投

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目标股权”）： 

（1）创始股东、管理层出现违反本协议或标的公司章程的

行为； 

（2）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发生涉及标的公司的知识产权的重大纠纷或诉讼，且

造成重大不利的生效判决...... 

上述约定的回购条件满足之时，投资方立即享有本协议项

下规定的要求创始股东进行所持有的目标股权回购的权利

（以下简称“目标股权回购权”），创始股东则负有按照

约定价款购买投资方所持有的目标股权的义务。创始股东

承担回购目标股权的义务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即不可撤

销，直至本协议履行完毕之日。双方同意，只要投资方持

有标的公司股权，则创始股东持续负有回购义务。 

未实际履行 

6.9 条：拖售权 

各方同意，在标的公司和／或标的公司股东收到善意第三

方发出的标的公司整体出售的要约（“第三方收购”）的

情况下：......则卓燝投资有权要求标的公司和届时所有股东

接受该第三方收购要约，出售标的公司资产和／或转让各

自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同意本第 6.9 条下第三方收购

的标的公司股东应以同等收购价格和条件购买同意前述第

三方收购的股东届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并为此签署

所有必要文件和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完成相关的股权转让。 

未实际履行 

第七条：反稀

释 

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标的公司以任何方式引进新投

资人的，应经投资方书面同意并应确保新投资人对标的公

司的估值以及认购价格不得低于标的公司本次增资后估值

以及卓燝投资为每一元标的公司注册资本所支付的认购价

格（“本轮价格”）...... 

若交割日后投资方之外的任何新股东认购任何标的公司新

增的注册资本的价格（“新低价格”）低于本轮价格的，

则标的公司及创始股东应采取措施补偿投资方，以使本轮

价格调整为新低价格......投资方有权以达到上述不被稀释的

目的为限自行选择要求标的公司及创始股东采取以上任何

一项或多项措施，在投资方提出该等要求后，标的公司和

创始股东同意给予所有必要的配合和协助。 

未实际履行 

12.3 条：最惠

国待遇 

各方同意，如标的公司给予任一股东（包括创始股东以及

引进的新投资方）的权利优于本协议投资方享有的权利

的，则投资方将自动享有该等权利。 

未实际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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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条：优先

清算权 

如果标的公司发生任何清算、解散或终止情形，在标的公

司依法支付了税费、薪金和负债后，投资方有权优先于公

司的其他股东取得相当于其合计投资金额以及本次投资时

及之后公司已累积的红利或已宣布但未分配的红利...... 

未实际履行 

2）特殊投资条款的解除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016 年 4 月和 2022 年 11 月，上述相关主体分别签署了《投资协议相关条

款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和《投资协议相关条款之终止协议

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终止协议涉及的特殊

投资条款解除情况如下： 

签订时

间 

终止协

议名称 

终止协议涉及的特殊投资条

款 
特殊条款解除情况 

2016

年 4 月 

《终止

协议》 

第 3.4 条业绩承诺、第 7 条

反稀释补偿、第 5.1-5.4 条

公司治理、第 5.6 条利润分

配、第 6.4 条共同出售权、

第 6.5 条优先出售权、第

6.9 条拖售权、第 12.3 条最

惠待遇、12.4 优先清算权 

各方进一步不可撤销地同意该等条款于

《终止协议》签署之日立即解除并终止，

且一旦终止，不再履行，不能再恢复，该

等条款视为从来不曾约定过 

2022

年 11

月 

《终止

协议之

补充协

议》 

6.6 股权回购 

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原《投资协议》中

第六条“股权转让及回购”项下 6.4、

6.5、6.9 条款已被《终止协议》终止并视

为自始无效，第六条“股权转让及回购”

项下的其他条款以及原《投资协议》中回

购／补偿／对赌相关特殊股东权利条款

（若有）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前述

被终止的条款一经终止视为自始无效，且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再恢复法律效力 

根据《终止协议》《终止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约定并经访谈相关股东，该

《投资协议》下特殊权利条款均已解除，且自始无效。同时相关各方均不存在

纠纷或潜在纠纷。 

（2）股份公司阶段发行人相关主体签署特殊投资条款的情况 

1）特殊投资条款的签署背景 

2017 年 1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公司发行股票并

增资事宜相关议案。2017 年 1 月 11 日、2017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与宁波兴富、

上海永强签署了《关于宁波兴富先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永强鸿坤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44 

资产经营中心（有限合伙）对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

简称“《增资协议》”）和《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增资补充协议》”）。约定宁波兴富、上海永强分别以人民币 2,500.00 万

元、2,500.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37.50 万元、137.50 万元。 

《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所涉特殊投资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投资协议》

条款号 
特殊投资条款具体约定 

后续履行情

况 

估值调整和补

偿机制 

如果目标公司 2016 年的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2017 年经审

计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未达到人民币 10,000 万元，则实际控

制人应当无偿向投资方转让股权，应当转让股权的计算公

式如下：应该转让的股权=投资方持股数×[10,000 万元/（公

司 2016年实际净利润+公司 2017 年实际净利润）-100%] 

如果本补充协议股权补偿条款被触发，则实际控制人应当

在公司规定的审计报告作出后，并在投资方提出书面股权

补偿要求之日起六十日内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按本补充协

议的约定进行股权转让。 

未实际履行 

股权回购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若出现以下情况，实际控制

人在投资方书面通知下，应回购上述股权。 

（1）若公司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事宜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2）公司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首次公开发行条件，但实际控制人不同意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3）公司与关联公司进行对投资方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的交易或担保行为。（4）投资后至公司上市

前，公司管理层出现重大诚信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出现帐

外收入并故意隐瞒其他股东、非经营目的占用公司资产、

对外借款、担保等。（5）实际控制人不能依法行使其作为

公司股东的法定权利；（6）实际控制人退出公司经营管理；

（7）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权因行使质押权等原因，使

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实质性转移或者存在此种潜在

风险。 

股权回购价格：投资方本次增资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

实际到账时点起按照年息 10%的单利率计算的资金使用成

本，并扣除公司实际向投资方支付的红利。 

未实际履行 

2）特殊投资条款的解除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①上海永强特殊投资条款的解除情况 

上海永强于 2021 年 8 月以大宗交易方式退出天盛股份。2021 年 11 月，上

海永强出具《确认函》，确认上海永强自 2021 年 8 月退出天盛股份，确认上海

永强在上述签署的《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终

止，上海永强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争议或者潜在纠纷，即关于上

海永强的特殊投资条款全部解除。《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的协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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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宁波兴富，上海永强在该等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已彻底消灭。 

②宁波兴富特殊投资条款的解除情况 

2023 年 10 月，宁波兴富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毛平、朱鹏签署

《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相关条款之终止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签订时

间 
终止协议名称 特殊条款解除情况 

2023 年

10 月 

《增资协议及增资

补充协议相关条款

之终止协议》 

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

中涉及的特殊权利条款（包括估值调整和补偿机制、股权

回购条款等）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前述被终止的条款

一经终止视为全部不可撤销地自始无效，宁波兴富自始不

享有上述条款约定的任何权利，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再恢

复法律效力。宁波兴富仅享有一般股东的法定权利 

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

中任何与境内 A 股发行上市、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

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则、审核问答等文件规定相冲

突的条款（以下简称“冲突条款”，如有），自协议签署

之日起自动终止。前述冲突条款一经终止视为全部不可撤

销地自始无效，宁波兴富自始不享有上述条款约定的任何

权利，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再恢复法律效力，毛平、朱

鹏、标的公司不再依据相关特殊权利条款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或负有义务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对《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

协议》的履行不存在任何纠纷或争议，各方之间不存在股

权纠纷，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债权债务，不存在诉讼、仲裁

等情形 

综上，该《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下特殊权利条款均已解除。同

时相关各方均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 说明对于特殊投资条款事项在过往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情况，是否存

在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及影响 

（1）说明对于特殊投资条款事项在过往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情况 

1）针对有限公司阶段情况，公司、时任中介律师已在挂牌申请文件中披露

了特殊投资条款协议内容 

2016 年 7 月，公司申请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公司在《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中披露了与

苏州卓燝之间含特殊投资条款的协议，具体内容为：“2015 年 3 月 29 日，苏州

卓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毛平、朱鹏、建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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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限合伙）签订了《投资协议》，约定：实际控制人毛平、朱鹏承诺 2015

年、2016 年天盛有限累计完成 3500 万净利润，如未完成，则毛平、朱鹏对投

资人进行股份补偿，补偿公式为：3500/（2015+2016）累计净利润*15.42%-

15.42%。” 

时任中介律师在《关于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与苏州卓燝之间含特殊

投资条款的协议以及终止协议，具体内容为：“经本所律师核查，毛平、朱鹏、

建华投资与苏州卓燝于 2015 年 3 月 29 日签署有关天盛有限增资的《股东协议》，

并于 2016 年 4 月 1 日签署《投资协议相关条款之终止协议》，根据上述协议，

毛平、朱鹏与苏州卓燝之间存在股权回购等约定。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于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苏州卓燝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对赌、回购、估值调整等导致

股权可能发生变动进而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的条款；毛平、朱鹏与苏州卓

燝之间存在股权回购等约定。” 

2）针对股份公司阶段情况，公司未披露特殊投资条款事项 

2017 年，公司在挂牌后第一次定向增资过程中，与毛平、朱鹏、宁波兴富、

上海永强签署了含特殊投资条款的《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发行人未

及时披露上述情况。 

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公开发布《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代持、对赌事项解除的公告》，其中针对挂牌后第一次定向增资中特殊投资条款

及解除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相关主体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是否存在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及影响 

2024 年 3 月 15 日，股转公司挂牌审查部就公司股权代持和特殊投资条款违

规事项，出具了《关于对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主体采取口头警

示自律监管措施的送达通知》（挂牌审查监管[2024]3 号），对公司、毛平、朱鹏

采取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上述自律监管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公开谴责，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相

关违规情形已经得到有效整改，发行人及相关人员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形

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3． 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特殊投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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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已披露

情形之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特殊投资条款。 

（四）关于新设子公司 

根据申请文件，发行人报告期内新设了艾盛新能源、连盛新材料和泰国天

盛 3 家子公司。请发行人：①说明上述子公司的业务开展计划，与发行人业务

的关系，整体经营安排，各子公司的人员构成情况、对发行人收入利润的贡献

情况。②说明新设泰国天盛作为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的泰国生产基地的

背景、相关产能布局规划和目标客户。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总经理，了解上述子公司的业务开展计划，

与发行人业务的关系，整体经营安排； 

（2）查阅发行人员工花名册、母子公司财务报表，查阅各子公司人员构成，

分析各子公司对发行人收入利润贡献情况； 

（3）查阅泰国天盛生产基地可行性研究报告；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总

经理，了解新设泰国天盛作为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的泰国生产基地的背

景、相关产能布局规划和目标客户情况。 

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和证据资料，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意见： 

1． 说明上述子公司的业务开展计划，与发行人业务的关系，整体经营安

排，各子公司的人员构成情况、对发行人收入利润的贡献情况 

（1）上述子公司的业务开展计划，与发行人业务的关系，整体经营安排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从事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研发、生产和销售，

上述新增三家子公司均围绕母公司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系对母公司业务的

补充和延伸，其业务开展计划、与发行人业务的关系和整体经营安排情况如下： 

公司名

称 

与发行人

关系 

业务开展计划及与 

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整体经营安排 

截至报告期

末经营情况

说明 

艾盛新

能源 

全资子公

司 

主要从事晶硅太阳能电池

用电子浆料的研发，对发

行人提升研发能力形成有

依托于发行人现有研发

经验和基础，不断提升

发行人研发能力与技术

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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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补充 水平 

连盛新

材料 

全资子公

司 

主要从事电子专用材料银

粉的研发、生产、销售，

有助于践行发行人横向一

体化发展路线，有效降低

发行人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自主研发生产部分原材

料，逐步加大产业链整

合力度，进一步降低采

购成本，保证发行人产

品的合理利润空间 

处于设备安

装调试阶

段，尚未批

量化生产 

泰国天

盛 

全资子公

司 

主要从事晶硅太阳能电池

用电子浆料的生产，是发

行人泰国生产基地，与发

行人国内产能形成有效互

补 

加强海外产业布局，紧

抓全球能源革命机遇与

政策机遇，扩充海外产

能和延伸产业链，提升

发行人在海外市场响应

能力 

暂未实际开

展业务 

（2）各子公司的人员构成情况、对发行人收入利润的贡献情况 

报告期内，上述新增三家子公司的人员构成、对发行人收入利润的贡献情

况如下： 

单位：人、万元 

公司名称 
人员构成 报告期内累

计收入 

报告期内累

计净利润 2023/12/31 2022/12/31 2021/12/31 

艾盛新能源 25 25 22 1,535.20 -479.01 

连盛新材料 3 0 0 - -35.95 

泰国天盛 1 0 0 - -12.59 

合计 29 25 22 1,535.20 -527.54 

注：子公司收入与净利润数据未进行内部合并抵消。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生产经营主体为母公司，上述三家子公司收入及

净利润对发行人贡献度较小，主要原因系：1）发行人全资子公司艾盛新能源主

要定位于为发行人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的研发，尚未对外开展业务活动；

2）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连盛新材料及泰国天盛尚未实际对外开展经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各子公司人员构成与业务活动基

本匹配，各子公司对发行人收入、利润贡献程度较小，具有合理性。 

2． 说明新设泰国天盛作为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的泰国生产基地的

背景、相关产能布局规划和目标客户 

（1）新设泰国天盛作为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的泰国生产基地的背景 

1）国内光伏企业布局海外，发行人设立泰国生产基地提供就近服务，契合

下游客户战略发展方向 

近年来，在全球碳中和背景下，许多国家和地区将发展包括光伏在内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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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作为其碳中和路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全球光伏市场规模保持良好发

展态势。众多国内光伏企业通过合资、并购、投资等方式在海外布局产能，进

一步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发行人前五大客户海外产能布局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海外产能布局情况 

晶科能源 

预计至 2023 年末将在东南亚拥有超过 12GW 的硅片、电池片、组件垂

直一体化产能，同时规划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扩产 1GWN 型组件产能，

在紧盯中美欧等主要光伏市场的同时，积极布局东南亚、拉美及中东地

区等新兴市场 

中润光能 

柬埔寨基地 2GW 电池片项目已建成投产；老挝基地 5GW 电池片项目于

2023 年下半年建成投产，4GW 电池片项目于 2023 年下半年投建、预计

可于 2024 年投产。预计于 2026 年末在海外形成 16GW 高效电池片产

能，包含 2GWPERC电池片、14GWTOPCon 电池片产能 

天合光能 已在东南亚建设 6.5GW 一体化产能 

晶澳科技 

越南已形成年产 5GW 硅片、电池及组件一体化产能，美国 2GW 组件项

目在建，已规划在越南投资新建 5GW 太阳能电池项目，进一步强化海

外一体化产能，未来会根据公司全球化战略，进一步完善全球产能布局 

捷泰科技 

计划在海外投资建设光伏电池工厂、拟通过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方式用于建设年产能约为 7GW 并预期将于 2025

年年底开始投产的海外光伏电池生产基地 

润阳股份 泰国基地电池产能已超过 5GW，并已建成 2GW 大尺寸组件产能 

爱旭股份 
尚未布局海外生产基地，2023 年 8 月宣布计划在 2 年内实现 1 个海外生

产基地的落地 

苏民新能源 未披露 

注：数据来源于上述各公司定期报告、市场公开披露信息等。 

为提升发行人在海外市场的快速响应能力，深度配套主要客户海外扩产计

划的执行，紧抓全球能源革命机遇与行业发展机遇，发行人新设泰国天盛作为

发行人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的泰国生产基地，以更好的为国内光伏企业

在东南亚乃至海外其他地区的产能布局提供就近服务，从而应对下游客户的快

速响应要求并与客户形成近距离工作圈，高度契合下游客户战略发展方向，进

一步带来新的业务增长机会。 

2）持续跟踪客户需求，强化产品定制化配套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地位 

光伏电子浆料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其针对不同技术路线的电池片需要开

发出对应的电子浆料产品，各类电子浆料产品的原料配方、技术参数、工艺路

线等各不相同。随着太阳能电池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迭代升级，即使是同一类

型的电池片产品，不同电池片厂商对电子浆料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各厂商

相同技术路线的产品也存在一定区别，导致电子浆料厂商需根据下游客户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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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品要求提供定制化配套服务以及快速响应下游客户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 

基于光伏电子浆料定制化发展趋势，发行人泰国生产基地布局旨在进一步

加强与下游客户海外生产基地的紧密合作，加深对电池片生产工艺的理解，进

一步拓展产品种类，满足下游客户不同技术、不同工艺路线所用浆料的差异化

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发行人快速响应客户产品迭代更新产生的新需求，提升市

场竞争地位。 

（2）相关产能布局规划和目标客户 

发行人综合考虑自身研发水平、技术能力、行业发展趋势、市场供需状况

等因素制定泰国天盛相关产能布局规划，泰国天盛投资达产后产品生产能力如

下： 

序号 产品类型 
规划产能

（吨） 

1 
TOPCon 电池银浆（TOPCon 电池正面细栅银铝浆、TOPCon 电

池背面细栅银浆、TOPCon 电池正背面主栅银浆） 
400.00 

2 PERC 电池银浆（背面银浆） 100.00 

公司泰国天盛产能布局以 TOPCon 电池银浆为主，以 PERC 电池背面银浆

为辅，符合当前光伏电池技术向 TOPCon 电池技术迭代转化的发展趋势，未来

可根据市场电池技术变化做出调整和优化。 

发行人拟通过引进先进生产、检测设备及信息化系统，搭建自动化、智能

化生产线，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拓展公司产品布局，满足

客户定制化需求，提升客户粘性，进而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 

目前泰国天盛的目标客户主要为晶科能源、天合光能、晶澳科技、中润光

能、润阳股份等全球头部光伏电池片生产厂商，同时发行人也在积极开拓新增

市场，进一步获取更多的业务增长机会。 

（五）安全生产情况 

根据申请文件，发行人持有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请发行人：①说明报告

期内发行人接受主管机关安全生产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及整改情况，是否存在

安全生产事故，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②发行人保障安

全生产的措施及有效性，是否已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并有效执行。

③说明发行人安全生产投入情况，发行人安全生产费的使用是否与自身规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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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员工安全培训记录及安全管理人员证书； 

（2）查阅报告期内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对发行人实施安全检查的现场检查记

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意见书、整改复查意见书等资料，核查发行人报

告期内接受主管部门安全检查具体情况，包括检查时间、检查机关、检查存在

的问题以及被检查主体的整改情况、主管机关对整改情况的意见和确认，核查

发行人是否存在安全生产重大问题、重大隐患、整改是否到位以及整改措施是

否受到主管机关认可、检查中是否被给予行政处罚等相关情况； 

（3）查阅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访谈发行人相

关业务负责人，登录信用中国、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发行人

所在地主管政府部门网站等公开信息平台查询，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

安全事故以及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行政处罚； 

（4）查阅发行人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5）查阅发行人营业外支出明细表； 

（6）访谈发行人相关业务负责人，查阅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安全生产措施的

说明，了解发行人保障安全生产的措施； 

（7）查阅发行人制定的安全生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

任制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隐患排查和治理管理制度》《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制

度》等； 

（8）查阅《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发行人《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单位备案登记表》，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相关业务负责人，了解发行

人是否属于应适用上述办法的企业，了解并复核发行人计提和使用安全生产费

用的合理性； 

（9）查阅发行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配备劳动防护用品等安全生产费用使

用明细，抽查发行人安全生产费用投入资金的相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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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和证据资料，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意见： 

1． 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接受主管机关安全生产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及整

改情况，是否存在安全生产事故，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

规 

（1）报告期内发行人接受主管机关安全生产检查情况、检查结果及整改情

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计接受主管机关安全生产检查 4 次，具体

情况如下： 

时间 部门 整改事项 整改情况 

2021

年 6

月 

南通市应

急管理局 

企业重点风险岗位三卡每日口述

记录需完善。 

已提供重点风险岗位三卡每日口

述佐证照片。 

2022

年 9

月 

南通市竹

行街道安

全生产监

督管理所 

配电房缺少安全警示标志未锁

闭；空压机压力表未定期校验；

室外粉碎机缺少安全操作规程；

行车吊钩缺少防脱钩装置等。 

配电房已张贴安全警示标志；空

压机压力表已校验；室外粉碎机

已张贴安全操作规程；行车吊钩

防脱钩装置已安装等。 

2023

年 3

月 

南通市竹

行街道安

全生产监

督管理所 

配电房内绝缘垫老化；配电房门

挡鼠板非阻燃材料；货架上下层

缺固定销；消防水带管卷法不正

确。 

配电房已换新的绝缘垫；配电房

门已安装阻燃材料的挡鼠板；货

架上下层已安装固定销；消防管

按要求重新卷绕。 

2023

年

12 月 

南通市竹

行街道安

全生产监

督管理所 

铝浆车间洗眼器损坏；搅拌机缺

少安全警示标志；未见岗位风险

告知卡；铝浆车间临时接电线板

导线裸露等。 

洗眼器已换新；搅拌机处已张贴

安全警示标志，岗位风险告知

卡；临时电线已做穿管保护等。 

报告期内，发行人针对主管机关提出的整改意见均已及时有效地落实整改

要求并收到《整改复查意见书》通过复查。 

（2）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安全生产事故，未受到行政处罚，不涉及重大

违法违规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天盛股份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8 日，在南通开

发区辖区内未发生安全生产亡人事故，未受到该局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天晟新能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8 日，在南通

开发区辖区内未发生安全生产亡人事故，未受到该局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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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具的证明，艾盛新能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8 日，在南通

开发区辖区内未发生安全生产亡人事故，未受到该局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根据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

2024 年 1 月 11 日出具的证明，连盛新材料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或

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

或规范性文件而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站、江

苏省应急管理厅网站、南通市应急管理局网站进行查询，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

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安全生产事故。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泰国天盛自成立

以来尚未开始建设和经营，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受到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安全生产事故，不存在与安

全生产相关的行政处罚。 

2． 发行人保障安全生产的措施及有效性，是否已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及并有效执行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提供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相关文件，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采取的保障安全生产的措施及有效性如下：  

（1）健全管理机构、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公司设立安环科为安全管理机构，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由安全

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成员有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设置了比较完善的安全管理体

系。 

公司结合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形成了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

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隐患排查和治理管理制

度》《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制度》等一整套完善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体系，

为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公司还制定了《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管理制度》，按照年度培训计划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保证员工掌

握必要的安全知识，熟悉公司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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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做到按章操作。 

（2）强化管理，确保制度有效执行 

管理是安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检查是发现安全隐患和管理缺失、确保安

全生产的必要手段，是避免安全事故发生的有效途径。为及时发现与消除生产

过程中的危险因素，公司形成了包括综合、专业、日常、季节性、节假日检查

等各种形式的隐患排查措施。 

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各部门负责人每季度对公司进行全面或重

点检查；各部门负责人负责组织每月自查、个别部门的专项检查、每季度的安

全检查；车间（班组）负责人负责每周安全自检，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对所辖范围的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负责；安全员负责每日现场巡查、

风险辨识管控项目检查，事故隐患追踪整改和复查工作。岗位工人对本岗位的

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负责；安环科负责各项季节性、综合性、节假日等专项安

全检查。 

（3）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为加强公司安全生产事故救援体系建设，公司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管理制度》的要求，制定年度演练计划，定期进行各类演练，提高员工从发

现事故到报警，从紧急处置到现场控制，从逃生疏散到伤员救护等各个方面和

环节的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并在演练结束后，对演练效果进行分析评价，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使之更加符合实际需要。 

（4）保障安全资金投入 

按照相关规定足额提取安全费用，专款专项用于公司的安全生产。安全资

金的投入主要用于劳动保护用品耗材、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相关费用、安全检测

及服务等方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并有效执

行，发行人保障安全生产的措施切实有效。 

3． 说明发行人安全生产投入情况，发行人安全生产费的使用是否与自身

规模相匹配 

（1）公司安全生产投入情况 

发行人安全生产投入主要包括劳动保护用品耗材、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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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安全检测及服务等，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安全生产投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安全生产投入 11.11 2.88 18.15 

营业收入 156,803.17 63,247.56 23,925.70 

占比 0.007% 0.005% 0.076% 

（2）公司不属于《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应计提安

全生产费企业的范畴，基于谨慎性原则，发行人参照本办法提取安全生产费；

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投入能够满足发行人安全生产经营需要，与自身规模基

本匹配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从事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晶硅太阳能电池银浆和铝浆，应用于光伏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出

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属于“C39 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大类下的“C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根

据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主要产品属于“6 新能源

产业”下的“6.3.2太阳能材料制造”。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安全管理办

法》”），在中国境内直接从事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

施工、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冶金、机械制造、烟花爆竹生产、民用

爆炸品生产、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及电力生产与供应的企业以及其他经济

组织须按照规定标准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发行人所属行业不属于上述行业，无

需按照《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计提安全生产费。 

此外，发行人生产晶硅太阳能浆料等产品过程中使用的银粉、玻璃粉及有

机溶剂等原材料无安全使用生产风险，无需使用特殊存储空间进行存储。发行

人生产晶硅太阳能铝浆产品过程中使用的铝粉等部分原材料属于易燃物还原剂

类物品，发行人已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相关要求建设

甲类仓库进行存储，已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备案》。

根据上述备案文件，公司属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企业，不属于《安全管

理办法》规定的“危险品生产与储存是指经批准开展列入国家标准《危险货物

品名表》（GB12268）、《危险化学品目录》物品，以及列入国家有关规定危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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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生产和聚积保存的活动（不含销售和使用）”。 

基于谨慎性考虑，发行人参照《安全管理办法》计提安全生产费，系发行

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与业务特点自行采取的管理措施。发行人主要产品为晶硅

太阳能电池银浆和铝浆，系由金属粉体、玻璃粉体和有机载体等按特定比例混

合，并经过搅拌、三辊轧制后形成的一种均匀的膏状物，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操

作人员为防止过多的粉尘沉积或摩擦，需使用口罩、手套、工作服、工作鞋等

劳动保护用品耗材进行操作，安全生产隐患较小，报告期内安全生产所需耗材

价值较低。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并已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相关员工、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定

期进行生产设备保养与隐患排查、并按日常生产需求进行安全生产投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安全生产投入金额及占比较小，

能够满足发行人安全生产经营需要，与自身规模基本匹配。 

（六）环保合规情况 

根据申请文件，发行人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物主要包括废水、废

气、固体废物等。请发行人：①结合产品类型和生产情况，进一步说明自身是

否属于重污染行业、产品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的依据。②说

明发行人的已建、在建项目和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

等程序及履行情况。③说明发行人是否按规定及时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

证续期情况及是否存在续期障碍，是否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越排污许

可证范围排放污染物等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④说明生产经营中涉及

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

治理设施的技术或工艺先进性、是否正常运行、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

是否符合要求、处理效果监测记录是否妥善保存；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

本支出情况，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

污染相匹配；公司的日常排污监测是否达标和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⑤说明

生产经营是否涉及危险废物，若存在，请说明处理是否合规，是否存在超期存

放的情形，转移、运输是否符合环保监管要求。⑥说明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

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整改措施及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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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否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是否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

保事件，是否存在公司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出具的关于主营业务、生产的主要产品的说明； 

（2）查阅《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

法（试行）》（环发[2013]150 号）《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27 号）等相关规定，并登录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核查

发行人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企业，产品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3）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固定资产明细表、在建工程明细表，所有已

建、在建项目和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4）查阅发行人《排污许可证》，并查询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核查发

行人排污情况；  

（5）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污染物第三方检测报告以及发行人出具的关于生

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

及处理能力等的说明；  

（6）查阅发行人出具的关于环保投入的说明、环保支出明细表，抽查相关

合同、记账凭证及发票；  

（7）访谈发行人相关负责人，了解发行人日常排污情况、第三方检测机构

监测情况以及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 

（8）查阅危险废物相关法律法规、发行人危险废物处置相关的转移联单，

抽查第三方服务合同、记账凭证、发票及供应商资质相关资料；  

（9）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用中国、全国排污许可

证管理信息平台、南通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及南通市生态环境局、百度、搜

狗搜索等公开网站进行查询，核查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环保方面的行政

处罚、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以及环保情况的负面报道； 

（10）查阅发行人主管环保机关出具的说明； 

（11）查阅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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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和证据资料，本所律师发表如下意见： 

1． 结合产品类型和生产情况，进一步说明自身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产

品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的依据 

发行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基地）主要从事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

浆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发行人子公司连盛新材料（南通如东生产基地）主

要从事银粉的研发、生产、销售。根据国家统计局出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标准》（GB/T4754-2017），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属行业属于“C39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大类下的“C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1）发行人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1）发行人所处行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污染行业 

根据《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 号）规定，重污

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

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16 类行业，以及国家确定的其

他污染严重的行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连盛新材料所属行业为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发行人未被其生产经营场所地的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

为重点排污单位 

根据《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27 号）规定，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 1 月底前提出本年度环境监管重点单

位初步名录，上传至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信息平台。经公开网络检索，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连盛新材料不在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中，未被其生产经营场所

地的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为重点排污单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连盛新材料所属行业不属于重污

染行业。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泰国天盛自成立

以来尚未开始建设经营，泰国天盛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发行人主要产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发行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基地）主要产品是晶硅太阳能电池银浆

和铝浆、子公司连盛新材料（南通如东生产基地）主要产品是银粉，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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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版）》《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中“高

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泰国天盛自成立

以来尚未开始建设经营，泰国天盛相关产品不视作高污染或高环境风险产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属于重污染行业企业，且产品不属于

“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2． 说明发行人的已建、在建项目和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

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境内子公司的已建、在建项目

和募投项目已履行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情况如下： 

序

号 

实施主

体 
生产项目备案 项目性质 

固定资产投

资备案 
环评批复 环评验收 

1 

天晟新

能源 

年产 1 万吨新能

源导电材料项目 
已建项目 

通开发管

[2016]170号 

通开发环复（书）

2017084号 
自主验收 

2 

连盛新

材料 

年产 200 吨电子

级银粉项目 
在建项目 

东管审备

[2023]84号 
东管审环[2024]3号 

尚未达到环

保验收条件 

3 发行人 

高性能太阳能电

池导电浆料建设

项目 

募投项目 

通开发行审

备[2023]332

号 

通开发环复（表）

2023084号 

尚未达到环

保验收条件 

4 发行人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募投项目 

通开发行审

备[2023]333

号 

通开发环复（表）

2023085号 

尚未达到环

保验收条件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生

态环境办公室、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及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经

济发展和科技局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

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

的法律、法规或规章而遭受行政处罚的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新、

改、扩建项目均已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办理了相应的立项

手续，遵守了国家及地方有关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违反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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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亦不存在因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受到或可能受到处罚的情形。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泰国天盛自成立

以来尚未开始建设经营，自成立至今未受到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子

公司已建、在建项目和募投项目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项目建设阶段履

行相应主管部门立项备案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备案手续。 

3． 说明发行人是否按规定及时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续期情况及

是否存在续期障碍，是否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越排污许可证范围排放

污染物等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1）发行人是否按规定及时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续期情况及是否

存在续期障碍 

天晟新能源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取得南通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编号为

91320691MA1MCWBL3U001Q 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29 日至

2026 年 1 月 28 日止。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

单位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审批部门

提出申请”。发行人目前持有的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届满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规定及时取得排污许可证；在持续按照排污许可证

许可范围要求进行排污的情况下，发行人排污许可证续期预计不存在障碍。 

（2）是否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越排污许可证范围排放污染物等情

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均未超过排污许可登记的排

放执行标准，污染物排放的检测结果均为合格，不存在超越排污许可证范围排

放污染物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用中国、全国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南通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及南通市生态环境局等公

开网站进行查询，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受到排污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行政处

罚。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与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生态环境办公室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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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

法规或规章而遭受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泰国天盛尚未开

始建设或经营，因此，公司尚未申请排放许可，亦没有受到任何排放的影响，

自成立至今未受到环保领域的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依据《排污许可管理办

法（试行）（2019 修正）》规定取得了《排污许可证》。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从事生产经营取得的排污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不存在未取得

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越排污许可证范围排放污染物等情况，不存在构成重大违法

行为的情形。 

4． 说明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

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施的技术或工艺先进性、是否正常运

行、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是否符合要求、处理效果监测记录是否妥善

保存；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

是否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公司的日常排污监测是否达标

和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 

（1）说明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

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施的技术或工艺先进性、是否正常运

行、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是否符合要求、处理效果监测记录是否妥善

保存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

物名称及排放量相关情况如下： 

污染类型 污染物名称 
具体 

环节 

排放量/排放浓度 

（注 1） 

标准 

限值 

（注 2） 

排放标准 

达标

排放

情况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废水 

（mg/L） 

PH 值 

（无量纲） 
实验室设备

清洗、人员

清洁、树脂

再生、纯水

制备、生活

8.1 7.59 8.84 6-9 《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 》 （GB8978-

1996）表 4 三级标

准、《污水排入城

镇下水道水质标

达标 

SS 

（悬浮物） 
92 127 108 400 达标 

COD（化学

需氧量） 
493 484 358 5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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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3-N 

（氨氮） 

污水等 
42.7 36.5 36.4 45 

准》（GB/T 31962-

2015）表 1 B等级

等 

达标 

TN（总氮） 67.1 57.4 47.6 70 达标 

TP（总磷） 5.08 3.77 3.08 8 达标 

废气 

（mg/ 

m³） 

有

组

织 

粉（烟）尘 

（低浓度颗粒

物） 
称量配料、

搅 拌 、 烧

结、球磨、

筛分、分散

搅拌、三辊

研磨、分散

调粘度等 

6.8 3.4 12.9 18/15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

1996）、《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

2021）、《工业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 制 标 准 》

（DB12/524-

2014）等 

达标 

VOCs 

（挥发性有机

物） 

2.89 3.38 1.71 80/60 达标 

无

组

织 

粉（烟）尘 

（总悬浮颗粒

物） 

0.41 0.523 0.356 1/0.5 达标 

VOCs 

（挥发性有机

物） 

0.79 0.767 0.929 2/4 达标 

固废 

一

般

固

废 

废石英砂、废

坩埚、收集的

粉尘等 

纯水制备、

烧 结 、 破

碎、球磨、

生活垃圾等 

委托具有处理资质的外部第三方单

位处置或综合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

弃物贮存、处置场

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2001）、《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 》（GB18597-

2001）及其修改单

（2013 年修订）

等 

达标 

生活垃圾 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达标 

危

废 

废滤芯、树脂

等 

委托具有处理资质的外部第三方单

位处置 
达标 

注 1：上表数据系已取得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排放数据为报告中各年度对应

污染物排放浓度检测数据的最大值； 

注 2：废气标准限值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

2021）相关标准。 

发行人的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施的技术或工艺先进性、运行

情况、节能减排处理效果等情况如下： 

污染 

类型 

主要污染

物名称 

处理设施与

处理能力 

治理设施的技术或 

工艺先进性 

是否正

常运行 

达到的

节能减

排处理

效果 

是否符

合要求 

废水 

实验室废

水、树脂

再 生 废

水、纯水

制备弃水

等 

实验室废水

经检测合格

后与其他废

水一起经市

政污水管道

送第二污水

处理厂处理 

实验室设有单独的排水

池，用于检测实验室废

水中污染物的排放浓

度，经检测合格后排入

厂区下水道与生活污水

混合后接管 

是 达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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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预

处理后排入

市政污水管

网送第二污

水处理厂处

理 

化粪池用水泥硬化，四

周壁用砖砌再用水泥硬

化防渗，使重点污染区

各单元防渗层渗透系数

低于 10-10cm/s 

是 达标 是 

废气 

VOCs 

（挥发性

有机物） 

整体换气吸

风罩收集后

送低温等离

子+UV 

光氧化+高效

过滤器装置

处理后通过

排气筒排放 

采用低温等离子+UV 光

氧化+高效过滤器装置，

产生高浓度离子，借助

离子体中的离子与物体

的聚合吸附作用，对小

至亚微米级的细微有机

废气颗粒物进行有效的

吸附沉降处理，净化效

率高、无二次污染、管

理方便 

是 达标 是 

粉（烟）

尘 

（ 颗 粒

物） 

整体换气吸

风罩收集后

送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通

过排气筒排

放 

经集气罩收集-布袋除尘

器装置处理-通过排气筒

排放，加强工艺废气收

集和处理，减少无组织

排放 

是 达标 是 

固废 

（含危

废） 

废 石 英

砂、废坩

埚、收集

的粉尘、

废滤芯、

树脂等 

交由第三方

资质单位处

理或综合利

用 

委托具有处理资质的外

部第三方单位处置 
是 达标 是 

生活垃圾 

收集后由环

卫部门统一

清运处理 

交有处理能力的环卫部

门按环保要求处置 
是 达标 是 

报告期内，发行人污染物治理措施达到了相应的节能减排效果，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发行人已妥善保存报告期内的处理效果监测记录。 

（2）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

用是否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累计环保设施投资原值① 308.16 304.68 301.32 

当期环保设备折旧② 17.96 18.11 18.51 

其他日常环保支出③ 18.85 18.36 10.54 

合计=②+③ 36.81 36.48 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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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56,803.17 63,203.81 23,885.72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不属于国家规定

的重污染行业，不涉及重大污染情形。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投入、环保相关

成本费用支出较小，主要系发行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物较少，整体环保投

入与环保相关成本费用较为稳定。发行人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覆盖了

生产经营过程中主要污染物处置各个环节，能保证主要环保设施正常运转，能

够有效处置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符合环保排放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物较少，

发行人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与处理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基本匹配。 

（3）公司的日常排污监测是否达标和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历年均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

的污染物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根据检测报告，发行人报告期内的污染物

排放结果均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限值标准，日常排污监测达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所在地环保部门不定期对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发行人不

存在由于生产经营过程中违反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

形，并取得了相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5． 说明生产经营是否涉及危险废物，若存在，请说明处理是否合规，是

否存在超期存放的情形，转移、运输是否符合环保监管要求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环节涉及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滤芯、实验

室报废的树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规定，禁止无许可证或者

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禁止将

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活动。报告期内，发行人依法委托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处置危险废物。 

经检索江苏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之行政审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信息

公开栏目，发行人委托的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具备处理危险废物的资质

（JS0623OOI3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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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定期委托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转移并处理危险废

物，不存在危险废物未经批准超期存放的情形；发行人未涉及自行或直接委托

第三方运输危险废物情形，危险废物的运输义务及相关费用均由发行人委托的

第三方危废处置单位负责及承担。根据江苏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生成的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报告期内发行人危险废物的转移、运输已履行申报义

务，符合环保监管要求。 

此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子公司均已按照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建设了固体废物贮存的设施和场所，暂存固体废物的行为合法合

规。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泰国天盛自成立

以来尚未开始建设经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危险废物，单

独贮存于发行人及子公司的规定存放场地，并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置单

位进行处置，具备合规性；不存在超期存放的情形，转移、运输符合环保监管

要求。 

6． 说明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

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整改措施及整改后是否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是

否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是否存在公司环保情况的负面媒

体报道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经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

用中国、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南通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南通市

生态环境局、百度搜索、搜狗搜索等公开网站进行查询，报告期内，发行人不

存在与环保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及环保情况负面媒体报道。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与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生态环境办公室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

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

法规或规章而遭受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泰国天盛自成立

以来尚未开始建设或经营，自成立至今未受到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处罚，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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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何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亦未发生对公司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

报道。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

罚的情况，未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不存在环保情况相关

的负面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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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发行人相关情况的更新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未发

生变化，尚在有效期内。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就本次发

行并上市获得了其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本次发行并上市尚待获得北京证券交

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并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且为在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十二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发行人具备本次

发行并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规定的实质条件，具体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 

1．根据发行人的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具有同等的权利，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均为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

发行价格相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已获发行人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68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证券法》相关规定 

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聘请东方投行担任其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保荐

机构，并委托其承销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股票，符合《证券法》第十条、第二十

六条的规定。 

2．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发行人《公

司章程》的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选举了独立董事、职工代

表监事，聘任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根据公司业务运作

的需要设置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3．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后

确认，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 

4．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后

确认，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证券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发

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作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网络检索该等主体的公众信息及涉讼

情况，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

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

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6．本所律师查验后确认，本次发行符合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即《注册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发行条件”），符

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1．发行人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起在股转系统挂牌，自 2022 年 5 月 23 日起

进入股转系统创新层，为在股转系统连续挂牌已满 12 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

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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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及《内控鉴证报告》，发行人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

经营管理层；选举了独立董事、职工代表监事；聘请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设置了人事行政部、安环部、财务部、

研发部、预研部、采购部、销售部、计划设备部、铝浆事业部、银浆事业部、

备料一科、备料二科等职能部门。发行人目前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

构，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差错更正专项报告》，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1,565.92万元、 2,563.99万元和 5,752.08万

元，并结合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且财务状况良

好，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无

虚假记载，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

（三）项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作出的确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

师通过公开网络检索该等主体的公众信息及涉讼情况，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

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

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一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符合《注册管

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及第十一条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1．本所律师查验后确认，发行人系在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 12 个月的创新

层挂牌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一）项的规定。 

2．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

《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4]第 ZE10005 号”《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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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行人 2023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 30,731 .05 万元，不低于 5,000 万元，符合

《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上市保荐书》及发

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低于 100 万股，发行对

象不少于 100 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四）项的规定。 

5．发行人目前股本总额为 5,197.50 万元，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五）项的规定。 

6．根据《上市保荐书》《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东

人数预计不少于 200 人，公众股东持股比例预计不低于公司股本总额的 25%，

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六）项的规定。 

7．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4]第 ZE10005 号”《审计报

告》，发行人 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者为计算依据）为 5,752.08 万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孰低计算）不低于 8%，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七）项、

第 2.1.3条第（一）项的规定。 

8．根据发行人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作出的确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经本

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贪污、贿

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

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

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即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9．根据发行人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确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

管局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查询结果，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网络检索该等人

员的公众信息及涉讼情况，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行政处罚的

情形；不存在因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被股转公司、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监管机

构公开谴责的情形，即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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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出具的确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无

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正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况，即不存

在《上市规则》第 2.1.4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1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且尚未消除的情形，即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 条第（四）项规定的情

形； 

12．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最近 36 个月内，发行

人按照《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

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在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编制并

披露中期报告，即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 

13．根据《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北交所规定的，对发行人经营

稳定性、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具有重大不利影响，或者存在发行

人利益受到损害等其他情形，即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 条第（六）项规定

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注册管理办法》及《上市规则》要求的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四、 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设立情

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设立情况未发生变化。公司的设立行

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不存在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或与债权人发生纠纷

的情形，发行人整体变更已完成工商登记等相关手续，并已得到有权部门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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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在资产、人

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独立性未发生变化。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资产独立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有

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六、 发起人和股东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发起人和

主要股东情况。 

（一）发起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发起人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的股东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在股转系统挂牌的企业，2023 年 12 月 25 日，

发行人向北京证券交易所报送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报材料。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停复牌业务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相关规定，发行

人经向股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12 月 26 日起停牌。根据中国结算北

京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前 200 名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权益登记日

2023 年 12 月 29 日），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发行人共有 78 名股东，非自然

人股东 20 名、自然人股东 58 名。 

截至发行人股票停牌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持有发行人股份 1%以上的

股东情况发生如下变动： 

1． 毛平 

持有发行人股份减少至 16,050,000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30.88%。 

2．共青城佐海 

截至发行人股票停牌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股东共青城佐海注册

资本、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人以及合伙份额以及普通合伙人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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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共青城佐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3,118.3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晓寰 

截至发行人股票停牌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共青城佐海的股东及股权结

构具体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共青城昱秀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493.84 79.97 

2 
宁波岩弘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23.46 20.00 

3 吴晓寰 普通合伙人 1.00 0.03 

合计 - 3,118.30 100.00 

（三）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经本律师核查，截至发行人股票停牌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毛平、朱鹏为一致行动人，分别直接持有公

司 30.88%、18.27%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49.15%股份。 

2．公司股东合肥汇科、上海檀英的基金管理人均为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林利军持有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合肥汇

科、上海檀英与镇江贝斯特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林利军控制的企业，分别直接

持有公司 3.44%、1.72%和 1.23%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6.39%股份； 

3．公司股东青岛羿兴、青岛羿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青岛羿凯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青岛羿兴、青岛羿舟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2.89%、2.30%股份，合

计持有公司 5.19%股份。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股东信息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其他需要说明的股东信息未发生变化。 

（六）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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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发行人股票停牌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现

有主要股东均依法有效存续，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或

发行人股东并进行出资的主体资格。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当时

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起人已投入公司的资产产权关系

清晰，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起人出资已全部到位。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为毛平、朱鹏，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未发生变更。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股本演变

情况、真实持股情况的核查与确认、股东间其他安排的核查以及发行人股东所

持股份的质押等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股本演变情况、真实持股情况的核查

与确认、股东间其他安排的核查未发生变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 

 

八、 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与主营业务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的经营范围与主营业务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与主营业务情况

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近三年经营范围变更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近三年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未

发生变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近三年以来经营范围的变更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手续，并取得了主管部门的批准，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

效，该等经营范围的变更未导致发行人最近 24 个月内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主要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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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取得的主要资质证书。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子公司部分资质证书发生了变更，具体

情况如下： 天晟新能 源取得 了更新后 的排污许可 证（证书 编号 ：

91320691MA1MCWBL3U001Q；有效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29 日至 2026年 1月

28 日止）。除上述事项变更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主要资质证书未发生

其他变化。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已经取得从事其

目前业务所需的生产经营许可、备案，并且该等生产经营许可均在有效期限

内，上述资质不存在被吊销、撤销、注销、撤回的重大法律风险或到期无法延

续的风险。 

（四）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在中国大陆

以外的经营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未发生变

化。 

（五）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差错更正专项报告》，发行人在 2021 年度、2022 年

度、2023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对应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约 99.83%、99.93%、

1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发行人主营业务突

出。 

（六）小结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为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根据法律规定在其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

律障碍。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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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关联方情

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发行人经常性关联交易为支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董监高的薪酬 453.00 436.97 269.09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关联方担保，前

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行人独立性未因关联交

易受到影响，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审批制度执行，未

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1）关联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 

方式 
担保金额 

担保期间/主

债权期间 

截至报

告期末

的履行 

情况 

天晟新能源 天盛股份 

江苏银行南

通开发区支

行 

抵押 2,000.00 
2020.11.23-

2023.10.27 

履行完

毕（注

1） 

毛平、何振娟

（注 2）、朱

鹏、卜文婷

（注 3） 

天盛股份 

江苏银行南

通开发区支

行 

保证 2,000.00 
2020.11.23-

2023.10.27 

履行完

毕 

毛平、何振

娟、朱鹏、卜

文婷 

天盛股份 
苏州银行南

通分行 
保证 500.00 

2021.03.22- 

2024.03.22 
履行中 

毛平、朱鹏 天盛股份 

农业银行南

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 

保证 4,050.00 
2022.10.13-

2025.10.12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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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平 天盛股份 
兴业银行南

通分行 
保证 1,000.00 

2022.09.15- 

2023.09.08 

履行完

毕 

毛平、何振娟 天盛股份 

工商银行南

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 

保证 6,000.00 
2022.09.28-

2025.09.28 
履行中 

天晟新能源 天盛股份 
江苏银行南

通分行 

保证、 

抵押 
7,000.00 

2023.02.02-

2023.10.30 
履行中 

毛平、何振

娟、朱鹏、卜

文婷 

天盛股份 
江苏银行南

通分行 
保证 7,000.00 

2023.02.02-

2023.10.30 
履行中 

毛平、何振

娟、朱鹏、卜

文婷 

天盛股份 
招商银行南

通分行 
保证 3,000.00 

2022.11.03-

2023.10.25 
履行中 

毛平、朱鹏 天盛股份 

农业银行南

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 

保证 6,480.00 
2023.01.12- 

2026.01.11 
履行中 

毛平、朱鹏 天盛股份 

中国银行南

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 

保证 2,900.00 
2023.01.05-

2028.01.05 
履行中 

毛平、朱鹏 天盛股份 
南京银行南

通分行 
保证 2,000.00 

2023.02.09- 

2024.01.03 
履行中 

毛平 天盛股份 
广发银行南

通通州支行 
保证 2,000.00 

2022.12.10-

2023.12.09 
履行中 

毛平、何振娟 
天晟新能

源 

江苏银行南

通开发区支

行 

保证 500.00 
2023.03.14-

2023.07.13 

履行完

毕 

天盛股份、毛

平、何振娟 

艾盛新能

源 

江苏银行南

通分行 
保证 500.00 

2023.02.09-

2026.02.02 
履行中 

毛平、何振娟 天盛股份 
招商银行南

通分行 
保证 2,000.00 

2023.07.26-

2024.06.14 
履行中 

毛平、何振娟 天盛股份 
民生银行南

通分行 
保证 5,000.00 

2023.09.14-

2024.09.13 
履行中 

注 1：天晟新能源已于 2023 年 2 月 3日办理完成抵押注销手续； 

注 2：何振娟为毛平配偶； 

注 3：卜文婷为朱鹏配偶。 

（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①应收项目 

无 

②应付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3.12.31 2022.12.31 2021.12.31 

其他应付款 

毛平 2.32 0.19 - 

朱鹏 - 0.72 2.77 

杨贵忠 - - 0.07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78 

陈亮 13.66 4.61 2.61 

叶玲 0.07 - - 

李桂华 4.40 - - 

（三）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独立董事

周元、叶玲、季翔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的关

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和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未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系发行人

与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正常生产经营或平等民事主体间意思自治的行为。上述

关联交易系以市场化为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未发生变化，发行

人关于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声明、本所律师对公开披露

信息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目前无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发行

人经营同种或类似业务的同业竞争情况。 

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毛平、朱鹏已出具

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潜在同

业竞争，其所作出的上述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其

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发行人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事项的披露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对关联交易的情况和避免

同业竞争的措施进行了充分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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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主要财产

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主要财产情况更新如下：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不动产 

1．土地使用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

使用权未发生变化。 

2．房屋所有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房屋

所有权未发生变化。 

3．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使用中的其他房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子公

司天晟新能源有 1 处非生产性构筑物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坐落 面积（㎡） 用途 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原因 

1 天晟新能源 吉庆路 28 号 278.00 仓库 
未适当办理报建和规划手

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上述房产存在权利瑕疵。截至报告期末，天晟新

能源厂区内有 278.00 平方米左右的可移动活动板房（无基础、可拆卸），作为

公司仓库使用，无仓储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用途，属于非生产性构筑物，尚未

取得房产证。上述无证用房占发行人所有房产使用总面积（18,662.93 平方米）

的比例为 1.49%，占比较小。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3 年 8 月 1 日、2024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天晟新能源不存在因违反

住建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毛平、朱鹏已出具承诺函，若发行人因该等

房产未取得产权证书而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因未取得产权证书导致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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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或影响发行人占有、使用该等无证房产，并使得发行人遭受任何财产损失的

（包括因此而需支付的罚款、拆除和搬迁产生的费用以及一切损失），其将向发

行人承担全部补偿责任。 

综上，发行人上述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占发行人全部房产使用总面积比

例较小；无证房产为可移动活动板房（无基础、可拆卸），作为公司仓库使用，

无仓储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用途，且替代房产较容易获得；未来若被主管部门

要求拆除和搬迁，相关费用均由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担。因此本所

律师认为，发行人以上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形不会对发行人经营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障碍。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房屋租赁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房屋租赁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

发行人及子公司承租的生产经营有关房产共计 3 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

方 
出租方 地点 

租赁

用途 

租赁面

积

（m²） 

租赁期限 

1 

艾盛

新能

源 

南通市中央创

新区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南通市崇州大道 60 号南

通创新区紫琅科技城

10A 号楼 506室 

科

研、

办公 

206.00 
2022.03.28- 

2025.03.27 

2 

连盛

新材

料 

南通开元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

牡丹江路 159号 C-2A#

幢厂房第一层 

生产 2,490.17 
2023.08.01- 

2026.07.31 

3 
泰国

天盛 

WHA实业发

展大众有限公

司 

No.300/101, Moo 1, 

Tasith Sub-district, 

Pluakdaeng District, 

Rayong Province, 

Thailand in the Industrial 

Estate 

生产 528.00 
2023.10.31-

2026.11.30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艾盛新能源租赁使用的房产由

出租方南通市中央创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创投”）所有，尚未

取得产权证书。该处租赁房屋的租赁面积较小，用途主要为科研、办公，如果

该处租赁房产因权属瑕疵导致公司无法继续使用，发行人寻找可替代性房屋的

难度较低，上述租赁瑕疵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通创投

出具《情况说明》：“通创投系国有独资企业，南通创新区紫琅科技城系通创投

开发的科创载体项目，土地性质属于科研办公，产权归通创投合法所有，权属

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或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形……通创投公司承诺，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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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权属证书后将依法办理房屋租赁备案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房屋租赁，

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租赁用途、租赁价格、

修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据

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的租赁房屋应当履行房屋租赁备案程序。经

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其境内

承租物业的出租方尚未就上述房屋租赁事宜在租赁房屋所在地房屋主管部门办

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但上述房屋的租赁合同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已合法占有和使用租赁房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706 条的规定，“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办理租赁合同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作出的《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年修正）》第五条的规定，“出租人就同一房屋订立数份租赁合同，在合

同均有效的情况下，承租人均主张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顺序确定履

行合同的承租人：（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二）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

续的；（三）合同成立在先的。不能取得租赁房屋的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赔偿

损失的，依照民法典有关规定处理”的规定，发行人已合法占有租赁房屋，未

办理租赁登记手续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有效性。 

（三）知识产权 

1． 商标 

（1）境内商标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

已取得权属证明文件的注册商标共计 2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注册证号 注册商标 注册类别 有效期限 

1 发行人 16427677  第 2类 
2016.04.21-

2026.04.20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82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法

取得并拥有上述商标，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权属纠纷和

法律风险。 

（2）境外商标权 

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商标代理机构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外已取得权属证明文件的马

德里商标共计 1 项。具体情况如下： 

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申请国未声明驳回/撤回。 

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商标代理机构出具的说明，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法取得并拥有上述商标，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其他权

利限制，不存在权属纠纷和法律风险。 

2． 专利权 

（1）境内专利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新增 1 项专利权，为发明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名称 专利号 有效期限 

申请

类型 

1 艾盛新能源 
高分子分散剂、有机载体以

及金属导电浆料 
ZL 202311190849.5 

2023.09.15-

2043.09.14 
发明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法

2 发行人 51415763  第 2类 
2021.08.14-

2031.08.13 

序

号 
权利人 注册证号 注册商标 

注册类

别 
有效期限 申请国 

1 发行人 1752466  第 2类 
2023.06.26-

2033.06.26 

日本、美

国、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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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并拥有上述专利，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权属纠纷和

法律风险。 

（2）境外专利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在境外新增 1 项专利权，为发明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

利

权

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专利号 

专利

申请

日 

授权

公告

日 

申

请

国

家 

1 

天

盛

股

份 

ALLOY ALUMINUM PASTE FOR 

USE ON REAR OF PERC SOLAR 

CELL 

发明 

US 

11,833,584 

B2 

2019.

07.12 

2023.

12.05 

美

国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法

取得并拥有上述专利，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权属纠纷和

法律风险。 

（四）发行人的对外投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对外投资情况未发生变化。 

（五）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设备主要包括房

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办公设备及其他，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原值为 9,641.78 万元，账面价值为

5,726.39万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与其经营业务相关的主

要资产或合法拥有相关使用权，发行人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争议或重大法

律瑕疵。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的重大合

同。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84 

（一）重大合同 

1． 销售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与主要客户（报告期内任一期销售

金额超过 2,500.00 万元的客户）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履行完毕的框架合同或交易

金额超过 2,500.00万元的单笔订单（如该客户未签订框架合同）情况如下： 

2．采购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与主要供应商（报告期内任一期采

购金额超过 1,500.00 万元的供应商）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履行完毕的框架合同或

交易金额超过 1,000.00 万元的单笔订单（如该供应商未签订框架合同）情况如

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销售内

容 
合同性质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期限 

/签署时间 
履行情况 

1 
河南省远洋粉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铝粉 框架合同 以订单为准 

2023年 1 月-

2023年 12月 
履行完毕 

2 DOWA 银粉 框架合同 以订单为准 

2023年 12月-

2024年 12月，

到期自动延长 1

年 

正在履行 

3 
山东建邦胶体材料

有限公司 
银粉 框架合同 以订单为准 

2023年 7 月-

2024年 12月 
正在履行 

4 
苏州思美特表面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银粉 框架合同 以订单为准 

2023年 1 月-

2023年 12月 
履行完毕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内

容 
合同性质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期限 履行情况 

1 晶科能源 

银浆 框架合同 以订单为准 
2023年 10月-

2024年 10月 
正在履行 

铝浆 框架合同 以订单为准 
2023年 9 月-

2024年 9 月 
正在履行 

2 

常州市安博光

电科技有限公

司 

银浆、

铝浆 
框架合同 以订单为准 

2020年 1 月-

2024年 12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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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钞长城贵金属有

限公司 
银粉 框架合同 以订单为准 

2021年 12月-

2023年 12月 
履行完毕 

3．借款合同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履行完毕的金额 1,000 万元及以上

的银行借款合同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合同名称及编号 

借款

方 
贷款方 

借款金

额 
借款期限 

履行 

情况 

1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公流贷字第

ZH2300000156088 号 

天盛

股份 

民生银行

南通分行 
3,000.00 

2023.09.15-

2023.12.25 

履行

完毕 

2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0111100015-2023 年（开

发）字 00862号 

天盛

股份 

工商银行

南通经济

技术开发

区支行 

1,500.00 
2023.09.28-

2024.09.25 

正在

履行 

3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2010120230033431 

天盛

股份 

农业银行

南通经济

技术开发

区支行 

1,200.00 
2023.10.12-

2024.10.11 

正在

履行 

4．授信合同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履行完毕的 1,000.00 万元及以上的

银行授信合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5．担保合同 

（1）最高额抵押担保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正在履行或履行完毕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无新增。 

序

号 
授信合同编号 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 履行情况 

1 513XY202302663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2,000.00  
2023.07.26-

2024.06.14 
正在履行 

2 
公授信字第

ZH2300000154313 号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5,000.00 

2023.09.14-

2024.09.13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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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额保证担保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履行完毕的 3,000.00 万元及以上的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如下： 

单位：万元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上述重大合同合法有效，发行

人作为合同当事人履行上述合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法律风险。 

（二）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的声明及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

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总额为 105.99 万元，其他应付款总额 127.39

万元。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系因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发生。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重大资产

变化及收购兼并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没有发生变

化。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公司章程的

制定与修改情况。 

序

号 
合同编号 担保人 

被担

保人 
债权人 主债权期限 

担保

金额 

履行

情况 

1 
公高保字第

DB2300000072813 号 

毛平、何

振娟 

天盛

股份 

民生银行南

通分行 

2023.09.14-

2024.09.13 

5,000

.00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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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情况未发生变

化。发行人现行《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草案）》系依据现行的《公司法》等有关规定起草，

合法有效。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的组织机构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组织机构

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组织机构情况未发生变化。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

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议事规则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议事规则

情况未发生变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具有健全的股东

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议事规则，发行人上述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共召开股东

大会 11 次、董事会 20 次、监事会 14 次。 

经核查相关会议的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前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的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历次授

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董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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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

化。 

根据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经过了

发行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选举或聘任程序，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税种及税率 

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

纳税申报表等资料，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如

下： 

主要税种 计税依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

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基础

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

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

税 

6%、7%、

9%、13% 

6%、9%、

13% 

6%、9%、

13% 

城市维护

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及消

费税计缴 
5%、7% 7% 7% 

企业所得

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缴 

15%、20%、

25% 
15%、25% 15%、25% 

注：存在不同企业所得税税率纳税主体的，披露情况说明。 

纳税主体名称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5% 15% 15% 

南通天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5% 25% 25% 

南通艾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5%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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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连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5% - - 

天盛新能源（泰国）有限公司 20% -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的上述主要税种、税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税收优惠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税收优惠

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税收优惠情况未发生变化，发

行人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政策的规定，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依法纳税的确认情况 

1．发行人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2024

年 1 月 30 出具的证明，确认发行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遵守国家有关税

收管理法律、法规，依法正常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偷、漏税等违法违

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税收管理法律、法规而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2．天晟新能源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2024

年 1 月 30 出具的证明，确认天晟新能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遵守国家有

关税收管理法律、法规，依法正常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偷、漏税等违

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税收管理法律、法规而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3．艾盛新能源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2024

年 1 月 30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艾盛新能源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至今，遵守国

家有关税收管理法律、法规，依法正常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偷、漏税

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税收管理法律、法规而被处以行政处罚的

情况。 

4．连盛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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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如东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出具的

证明，确认连盛新材料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遵守国家有

关税收管理法律、法规，依法正常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偷、漏税等违

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税收管理法律、法规而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如东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出具的证明，

确认截至 2024 年 1 月 8 日，未发现连盛新材料有欠税情形。 

（四）政府补贴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获得的主要政府补贴

（单笔金额大于 20 万元，不含递延收益）情况如下： 

2023 年 7-12 月 

项目名称 
金额（万

元） 
批准文件 

南通开发区知识产

权创造资助 
50.00 

《关于拨付 2023年度第九批市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

金（市场监管）的通知》（通财工贸指[2023]97号） 

“星湖计划”创新创

业资金 
56.00 

《“江海英才”南通开发区子项暨“星湖计划”资助协

议书（创新类）》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补助 
55.00 

《市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制造业倍增和服务业繁荣的若干

政策意见的通知》（通政发[2022]19号）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贴均得到了有关政

府部门的批准，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及合规性 

（一）环境保护合规情况 

1．发行人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境保护 

（1）发行人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2024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天盛股份不存在违反国家和

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

环保的法律、法规或规章而遭受行政处罚的情况。 

（2）天晟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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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2024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天晟新能源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

方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

保的法律、法规或规章而遭受行政处罚的情况。 

（3）艾盛新能源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至今，艾盛新能源不存在违反国家和

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

环保的法律、法规或规章而遭受行政处罚的情况。 

（4）连盛新材料 

根据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生态环境办公室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2024 年 1 月 11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今，连盛新材料

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违

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或规章而遭受行政处罚的情况。 

2．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情况未发

生变化。 

（二）工商管理、质量监督合规情况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晶硅太阳能电池用电子浆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行人及子公司取得的工商管理、质量监督合规证明文件如下：  

1．发行人 

根据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2024

年 1 月 25 日出具的证明，天盛股份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有因违反法律

法规被该局行政处罚记录。 

2．天晟新能源 

根据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2024

年 1 月 25 日出具的证明，天晟新能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有因违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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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被该局行政处罚记录。 

3．艾盛新能源 

根据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2024

年 1 月 25 日出具的证明，艾盛新能源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至今，未有因违反

法律法规被该局行政处罚记录。 

4．连盛新材料 

根据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出具的证明，连盛新材

料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以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没有市场监管部门

行政处罚记录；根据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出具的证明，

连盛新材料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至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没有违

法、违规记录。 

（三）安全生产合规情况 

发行人及子公司取得的安全生产合规证明文件如下：  

1．发行人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天盛股份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在南通开发区辖区内未发

生安全生产亡人事故，未受到该局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2．天晟新能源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天晟新能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在南通开发区辖区内未

发生安全生产亡人事故，未受到该局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3．艾盛新能源 

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艾盛新能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在南通开发区辖区内未

发生安全生产亡人事故，未受到该局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4．连盛新材料 

根据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

2024 年 1 月 11 日出具的证明，连盛新材料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期间，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93 

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而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四）劳动用工合规情况 

1． 发行人的劳动用工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如下： 

项目 2023.12.31 2022.12.31 2021.12.31 

在册员工人数（人） 380 246 221 

社保缴纳人数（人） 373 243 213 

社保缴纳人数占比 98.16% 98.78% 96.38% 

住房公积金缴纳人数（人） 372 243 212 

住房公积金缴纳人数占比 97.89% 98.78% 95.93%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社保及公积金缴纳比例总体较高，仅

存在未为个别员工缴纳社保或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 

项目 2023.12.31 2022.12.31 2021.12.31 

社保未缴人数 7 3 8 

其中：退休返聘无需缴纳 5 3 4 

新入职员工 2 - 4 

住房公积金未缴人数 8 3 9 

其中：退休返聘无需缴纳 5 3 4 

新入职员工 2 - 3 

其他单位缴纳 - - 2 

境外员工 1 - - 

注：境外员工无需缴纳住房公积金。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各期报告期末未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主要原

因为退休返聘、新入职员工。 

就上述情形，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毛平、朱鹏已出具承诺函：“若

发行人及子公司因上市前未依法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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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在任何时候被有权机关要求补缴，

或者对发行人或其子公司进行处罚，或者有权机关对发行人或其子公司追索，

或者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因此引起诉讼、仲裁，本人承诺将无条件全额承担该部

分补缴、被处罚或被追索的支出及费用，且在承担后不向发行人或其子公司追

偿，保证发行人或其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如果因未按照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而给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带来任何其他费用支出和经济损

失，本人将无偿代发行人承担。” 

2． 主管机关出具的合规证明 

（1）发行人 

根据江苏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

天盛股份已依照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为其职工办理了相应的企业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缴费手续。截至 2023 年 6 月，未发现欠缴

之情形；根据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天盛股份 2023 年 7 月 1 日至今未被该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行政处罚。 

根据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区办事处于 2023 年 8 月 3 日、2024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天盛股份在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有住房公

积金账户，住房公积金已缴存至 2023 年 12 月。缴存状态正常。 

（2）艾盛新能源 

根据江苏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

艾盛新能源已依照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为其职工办理了相应的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缴费手续。截至 2023 年 6 月，未发现欠

缴之情形；根据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艾盛新能源 2023 年 7 月 1 日至今，未受该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行政处罚。 

根据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区办事处于 2023 年 8 月 3 日、2024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艾盛新能源在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有住房

公积金账户，住房公积金已缴存至 2023 年 12 月。缴存状态正常。 

（3）连盛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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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连

盛新材料已依照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为其职工办理了相应的企业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缴费手续。截至 2023 年 7 月，未发现欠缴

之情形；根据如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证明，

确认连盛新材料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今，按照国家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为

其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而受该局行

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区办事处于 2023 年 8 月 3 日、2024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连盛新材料在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有住房

公积金账户，住房公积金已缴存至 2023 年 12 月。缴存状态正常。 

3． 劳务外包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劳务外包

用工的情况，发行人已与劳务外包公司签署劳务外包协议，该等劳务外包协议

中约定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劳务外包公司的经营范围包含了从事

上述相关工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劳务外包公司与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土地房屋合规情况 

发行人拥有房产的子公司取得的土地房屋合规证明文件如下： 

根据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于 2023 年 8 月 2 日、2024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天晟新能源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现有与土地管理相关的违法行为记录，也不存在因违反土地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南通经济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3 年 8 月 1 日、2024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天晟新能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不存在因违反住建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六）海关合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2023 年 9 月 4 日、2024 年

1 月 30 日出具证明，确认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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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天盛股份有涉及海关进出口监管领域的违法犯罪记录。 

（七）消防合规情况 

1．发行人 

根据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于 2023 年 8 月 2 日、2024 年 1 月

12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经消防监督系统查询，天盛股份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期间无消防违法、违规行为。 

2．天晟新能源 

根据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于 2023 年 8 月 2 日、2024 年 1 月

12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经消防监督系统查询，天晟新能源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期间无消防违法、违规行为。 

3．艾盛新能源 

根据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于 2023 年 8 月 2 日、2024 年 1 月

12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经消防监督系统查询，艾盛新能源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期间无消防违法、违规行为。 

4．连盛新材料 

根据如东县消防救援大队于 2023 年 8 月 2 日、2024 年 1 月 11 日出具的证

明，确认连盛新材料处于未投产状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

术、安全生产、海关、劳动保障及社保、住房公积金等方面不存在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不存在因上述事项受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处罚的情况。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募集资金

运用的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未发生变

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核心技术紧密相关；发行人本

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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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等相适应；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进行财务性投资（包括为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或者直接、

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公司的情况。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业务目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的情况未发生变化。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

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行政处罚情况。 

（二）未决诉讼、仲裁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三）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仲

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的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分别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不存在尚未了结的

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及

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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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讨论，已对《招股说明书》进行审阅，

特别对发行人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审阅。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东方投行及其他中介机构的书面承

诺和确认，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

致的法律风险。 

 

二十二、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需要说明的其他重

要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新增 2 起违规事项，被

股转公司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2024 年 1 月 11 日，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就毛平敏感期交易违规事

项出具了《关于对毛平采取口头警示的送达通知》（公司一部监管[2024]022

号），对毛平采取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2024 年 3 月 15 日，股转公司挂牌审查部就公司历史上曾存在的股权代持

和特殊投资条款违规事项出具了《关于对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

主体采取口头警示自律监管措施的送达通知》（挂牌审查监管[2024]3 号），对

公司、毛平、朱鹏采取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经查明股转公司上述对相关责任主体出具的口头警示自律监管措施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十三、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有关事实审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

上市的申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的有关条

件，其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获得北京证

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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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签字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徐  晨                                                                  金诗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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